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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全文强制。

本标准与ＥＣＥＲ１３Ｈ法规《乘用车制动系统型式批准的统一规定》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与

ＥＣＥＲ１３Ｈ相比的技术差异和主要编辑性修改如下：

———删除ＥＣＥＲ１３Ｈ附件１、附件２有关型式批准的内容；

———将ＥＣＥＲ１３Ｈ附件３、附件４、附件５和附件６的内容编入本标准正文部分；

———鉴于部分最高设计车速较低的车辆受加速性能限制而不能达到规定试验车速，允许该类车辆

以试验时所能达到的最高车速进行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

———增加“车型批准和扩展”的要求；

———提供完整的试验方法；

———将本标准所涉及的符号和定义汇总作为本标准的附录Ａ；

———将ＥＣＥＲ１３Ｈ附件３附录１作为本标准的附录Ｂ；

———将ＥＣＥＲ１３Ｈ附件７作为本标准的附录Ｃ；

———将ＥＣＥＲ１３Ｈ附件８作为本标准的附录Ｄ；

———在附录Ｅ中提供推荐性的试验报告及相关图表要求。

新认证车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开始执行本标准，在生产车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１２个月后开始执行

本标准。

在ＧＢ１２６７６—１９９９修订版实施之前，Ｍ１ 类车辆可在本标准与ＧＢ１２６７６—１９９９间选择使用。

本标准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和附录Ｄ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Ｅ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４）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奇瑞汽车有限公司、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华晨宝马

汽车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重庆汽车研究所、海南汽车试验研究所、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哈飞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金约夫、王兆、刘地、谢晋中、耿磊、李普明、袁永斌、张善谦。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汤跃进、高全均、高翔、宋萱、董波、陈振日、罗春燕、张华滨、万发明。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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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乘用车制动系统的结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ＧＢ／Ｔ１５０８９规定的 Ｍ１ 类车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４０９４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ＧＢ４０９４—１９９９，ｅｑｖ９３／９１／ＥＥＣ（７８／３１６／ＥＥＣ）］

ＧＢ／Ｔ５６２０　道路车辆　汽车和挂车制动名词术语及其定义（ＧＢ／Ｔ５６２０—２００２，ｉｄｔＩＳＯ６１１：

１９９４）

ＧＢ１２９８１　机动车辆制动液（ＧＢ１２９８１—２００３，ＩＳＯ４９２５：１９７８，ＭＯＤ）

ＧＢ／Ｔ１４１６８　汽车　制动液类别图形标志（ＧＢ／Ｔ１４１６８—１９９３，ｅｑｖＩＳＯ９１２８：１９８７）

ＧＢ／Ｔ１５０８９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ＧＢ／Ｔ１７６１９　 机动车电子电器组件的电磁辐射抗扰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ＧＢ１８６５５　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ＧＢ１８６５５—２００２，ｉｄｔＩＥＣ／

ＣＩＳＰＲ２５：１９９５）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６２０中确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基本术语和定义

３．１．１　

车型　狏犲犺犻犮犾犲狋狔狆犲

在以下主要方面不存在差异的车辆：

———最大设计总质量；

———轴荷分配；

———最高设计车速；

———制动装备的类型，特别是有无挂车制动系统，或有无电力制动系；

———车轴的数目和布置；

———发动机型式；

———变速器挡数与速比；

———主传动比；

———轮胎尺寸。

３．１．２　

制动装备　犫狉犪犽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使行驶中的车辆逐渐减速或停车，或使已经停驶的车辆保持静止状态的零部件组合，由控制装置、

传输装置和制动器本身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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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控制装置　犮狅狀狋狉狅犾犱犲狏犻犮犲

由驾驶员直接操纵向传输装置提供制动或控制所需能量的部件。这些能量可以是驾驶员的体力或

来自驾驶员控制的其他能源，也可以是不同能量的组合。

３．１．４　

传输装置　狋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

处于控制装置和制动器之间并使二者实现功能连接的零部件组合。传输装置可为机械式、液压式、

气压式、电力式或混合式。制动力由驾驶员体力以外的能源提供或助力时，应将储能器视为传输装置的

一部分。

传输装置具有两种独立的功能：控制传输和能量传输。本标准单独使用“传输”一词时，同时具有

“控制传输”和“能量传输”两种意义。

３．１．４．１　

控制传输装置　犮狅狀狋狉狅犾狋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

传输装置中控制制动器工作的零部件组合，具有控制功能和必要的储能器。

３．１．４．２　

能量传输装置　犲狀犲狉犵狔狋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

向制动器提供其功能所需能量的零部件组合，包括制动器工作所需的储能器。

３．１．５　

制动器　犫狉犪犽犲

产生与车辆运动趋势相反的力的部件，包括摩擦式制动器（制动力由车上具有相对运动的两个部件

摩擦产生）、电力制动器（制动力由车上具有相对运动但互不接触的两个部件间的电磁作用产生）、液力

制动器（制动力由位于车辆的两个部件间、具有相对运动的液体产生）和发动机缓速器（通过人为增加发

动机制动作用并传递至车轮来产生制动力）。

３．１．６　

不同类型的制动装备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狔狆犲狊狅犳犫狉犪犽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在以下主要方面存在差异的制动装备：

———零部件的特性不同；

———零部件构成材料的特性不同，或零部件的外形或尺寸不同；

———零部件的组合方式不同。

３．１．７　

制动装备的零部件　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犫狉犪犽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可组装构成制动装备的单个零部件。

３．１．８　

渐进分级制动／可调节制动　狆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狏犲犪狀犱犵狉犪犱狌犪狋犲犱犫狉犪犽犻狀犵／犿狅犱狌犾犪狋犪犫犾犲犫狉犪犽犻狀犵

制动作用期间，驾驶员可在正常操纵范围内随意操纵控制装置，以足够的精度调整制动力大小，使

制动力随操纵幅度的大小而线性（单调函数）增加或减少。

３．１．９　

空载　狌狀犾犪犱犲狀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整车整备质量加１１０ｋｇ。

３．１．１０　

满载　犾犪犱犲狀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车辆装载至最大设计总质量，特殊说明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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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１　

轴荷分配　狋犺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犿犪狊狊犪犿狅狀犵狋犺犲犪狓犾犲狊

车辆及其装载质量的重力作用在车轴间的分配。

３．１．１２　

轮／轴荷　狑犺犲犲犾／犪狓犾犲犾狅犪犱

在接触面内、路面对某车轴的一个／全部车轮的垂直静态反力。

３．１．１３　

最大静态轮／轴荷　犿犪狓犻犿狌犿狊狋犪狋犻狅狀犪狉狔狑犺犲犲犾／犪狓犾犲犾狅犪犱

车辆在满载条件下的静态轮／轴荷。

３．１．１４　

储能式液压制动装备　犺狔犱狉犪狌犾犻犮犫狉犪犽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狑犻狋犺狊狋狅狉犲犱犲狀犲狉犵狔

由存储在储能器中的压力液体供能的制动装备，压力液体由装备限压装置的液压泵供给，限压值由

制造商规定。

３．１．１５　

促动　犪犮狋狌犪狋犻狅狀

控制装置的作用和释放。

３．１．１６　

电力再生式制动系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狉犲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狏犲犫狉犪犽犻狀犵，犚犅犛

在减速过程中将车辆的动能转化为电能的制动系。

３．１．１６．１　

电力再生式制动控制装置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狉犲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狏犲犫狉犪犽犻狀犵犮狅狀狋狉狅犾

调节电力再生式制动系制动作用的装置。

３．１．１６．２　

犃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狉犲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狏犲犫狉犪犽犻狀犵狅犳犮犪狋犲犵狅狉狔犃

不属于行车制动系的电力再生式制动系。

３．１．１６．３　

犅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狉犲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狏犲犫狉犪犽犻狀犵狅犳犮犪狋犲犵狅狉狔犅

属于行车制动系的电力再生式制动系。

３．１．１７　

动力电池　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犫犪狋狋犲狉狔；狆狅狑犲狉犫犪狋狋犲狉狔

用来存贮车辆驱动电机所需能量的动力电池组。

３．１．１８　

荷电状态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狊狋犪狋犲狅犳犮犺犪狉犵犲，犛犗犆

动力电池中的电能与该动力电池可以储存的最大电能的瞬时比。

３．１．１９　

相位制动　狆犺犪狊犲犱犫狉犪犽犻狀犵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制动源采用同一个控制装置时，通过延后其他制动源来给予某个制动源以优先

权，使其在其他制动源工作之前增加必要的控制动作。

３．１．２０　

自动控制制动　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犪犾犾狔犮狅犿犿犪狀犱犲犱犫狉犪犽犻狀犵

当复合电子控制系统根据对车辆信息评价的结果断定达到“启动条件”时，无需驾驶员直接操纵，自

动操纵制动系或某车轴的制动器进行制动，使车辆减速。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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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１　

选择制动　狊犲犾犲犮狋犻狏犲犫狉犪犽犻狀犵

复合电子控制系统以自动方式对单个制动器进行制动，通过减速对车辆状态进行调整。

３．１．２２　

标称值　狀狅犿犻狀犪犾狏犪犾狌犲

给各车辆制动系统的输入输出传递函数分别赋值所得到的基准制动性能，用来表征车辆自身所能

产生的制动强度与制动输入变量水平之间的关系。

３．１．２３　

车轮抱死　狑犺犲犲犾犾狅犮犽犻狀犵

在车速大于１５ｋｍ／ｈ时，车轮的转速为零或车轮的滑移率为１００％的持续时间大于等于１００ｍｓ；对

在低附着系数路面上进行的ＡＢＳ试验，该时间为５００ｍｓ。

３．１．２４　

横摆角　狔犪狑犪狀犵犾犲

车辆停止行驶时的中心线与行驶基准线所构成的夹角。

３．１．２５　

防抱制动系统　犪狀狋犻犾狅犮犽犫狉犪犽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犃犅犛

制动过程中，能自动控制车辆的一个或几个车轮在其旋转方向上的滑移程度的系统。

３．１．２６　

传感器　狊犲狀狊狅狉

用于识别车辆的运动状态或车轮的旋转状态，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控制器的部件。

３．１．２７　

控制器　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犲狉

用于处理传感器供给的信息，并发出指令给调节器的部件。

３．１．２８　

调节器　犿狅犱狌犾犪狋狅狉

用于按收到的控制器指令调节产生制动力的制动压力的部件。

３．１．２９　

直接控制车轮１）　犱犻狉犲犮狋犾狔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犲犱狑犺犲犲犾

至少根据车轮自身传感器提供的数据来调节制动力的车轮。

３．１．３０　

间接控制车轮１）　犻狀犱犻狉犲犮狋犾狔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犲犱狑犺犲犲犾

根据其他车轮的传感器提供的数据来调节制动力的车轮。

３．１．３１　

全循环　犳狌犾犾犮狔犮犾犻狀犵

１）　高选控制的防抱系统可认为包括直接控制车轮和间接控制车轮。低选控制的防抱系统，其所有装备传感器的

车轮均视为直接控制车轮。

　　防抱系统反复调节制动力以防止直接控制车轮抱死。在制动至停车过程中只进行一次调节的不符

合该定义。

３．１．３２　

开启压力　犮狌狋犻狀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储能装置自动与能源接通以补充能量时的系统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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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３　

关闭压力　犮狌狋狅狌狋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储能装置自动断开能源以切断能量供应时的系统工作压力。

３．２　复合电子车辆控制系统术语和定义

３．２．１　

安全概念　狊犪犳犲狋狔犮狅狀犮犲狆狋

为确保在电路失效时仍能安全工作而在系统（如电子单元）设计时针对系统完整性所采取的措施。

维持部分工作或为重要车辆功能提供备用系统都属于安全概念的范畴。

３．２．２　

电子控制系统　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犮狅狀狋狉狅犾狊狔狊狋犲犿

通过电子数据处理，协作实现预定车辆控制功能的单元组合。该系统通常由软件控制，由传感器、

电子控制单元（ＥＣＵ）和执行器等独立的功能部件构成并通过传输装置连接。该系统可包括机械、电子

气压、电子液压元件。

３．２．３　

复合电子车辆控制系统　犮狅犿狆犾犲狓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狏犲犺犻犮犾犲犮狅狀狋狉狅犾狊狔狊狋犲犿

遵循上层电子控制系统／功能可控制下层电子控制系统／功能进行超驰控制的控制体系的电子控制

系统；受控制的功能成为复合系统的一部分。

３．２．４　

上层控制　犺犻犵犺犲狉犾犲狏犲犾犮狅狀狋狉狅犾

利用附加处理和／或感应装置命令车辆控制系统改变正常功能以调整车辆状态的系统／功能。这允

许复合系统根据感应情况决定优先顺序并自动改变其控制目标。

３．２．５　

单元　狌狀犻狋

系统部件的最小部分，可组合构成可识别、分析或更换的一个单独实体。

３．２．６　

传输连接　狋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犾犻狀犽狊

为在分散的单元之间传送信号、工作数据或能量供应所采用的相互连接方式。该装置通常为电动，

但某些部分也可以是机械式、气压或液压或光学的。

３．２．７　

控制范围　狉犪狀犵犲狅犳犮狅狀狋狉狅犾

系统能实施控制的范围，是一个输出变量。

３．２．８　

有效工作范围　犫狅狌狀犱犪狉狔狅犳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系统能保持控制的外部物理界线的范围。

４　结构和功能要求

４．１　制动装备

４．１．１　总体要求

４．１．１．１　制动装备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应保证车辆在正常使用中，无论受到何种振动，都能满足本标准

的要求。

４．１．１．２　制动装备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应使其具有抗腐蚀和抗老化能力。

４．１．１．３　制动摩擦衬片不应含有石棉。

４．１．１．４　制动装备的效能不应受磁场或电场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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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５　在平板式或滚筒式制动试验台架上应能产生最大静态制动力。

４．１．１．６　在不降低制动性能的前提下，失效检测信号可短暂中断控制传输的指令信号，中断时间应小

于１０ｍｓ。

４．１．２　制动装备的功能

４．１．２．１　行车制动系

不论车速高低、载荷大小，车辆上坡还是下坡，行车制动系应能控制车辆行驶，使其安全、迅速、有效

地停驻；应保证驾驶员在其座位上、双手不离开转向盘就能进行可调节制动。

４．１．２．２　应急制动系

当行车制动系仅发生一处失效时，应急制动系应能在适当的距离内将车辆停驻；应保证驾驶员在其

座位上、双手不离开转向盘就能进行可调节制动。

４．１．２．３　驻车制动系

驻车制动系的工作部件由纯机械装置锁住，即使驾驶员离开，车辆也能在上、下坡道上保持静止状

态。驾驶员应能在其座位上实现制动操作。

４．１．３　附录Ｄ的要求适用于所有复合电子车辆控制系统的安全方面，该系统提供或构成了包括利用

制动系进行自动控制制动或选择制动在内的制动功能的部分控制传输。

对利用制动系实现更上层目标的系统或功能，只有当其对制动系产生直接影响时才须符合附录Ｄ

的规定。装备该类系统的制动系，在进行试验时不应关闭该系统。

４．２　制动系的特性

４．２．１　车辆所装备的制动系应满足行车制动、应急制动和驻车制动系的要求。

４．２．２　满足下列条件时，行车制动、应急制动和驻车制动系可共用部件：

４．２．２．１　至少具备两个相互独立且驾驶员在正常驾驶位置易于操纵的控制装置。各控制装置应在解

除制动时完全回位。该要求不适用于靠机械方式锁止在制动位置的驻车制动控制装置。

４．２．２．２　行车制动系和驻车制动系的控制装置应相互独立。

４．２．２．３　行车制动系控制装置与传输装置各部件间的连接效能，不应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降低。

４．２．２．４　驻车制动系应确保在车辆行驶时也能进行驻车制动。该要求可通过辅助控制装置利用全部

或部分行车制动系来满足。

４．２．２．５　在不违反４．１．２．３要求的前提下，如传输装置任何部分发生失效时仍能满足应急制动要求，

则行车制动系和驻车制动系的传输装置可共用部件。

４．２．２．６　除制动器和４．２．２．１０所述零部件外的任何零部件发生断裂或行车制动系发生其他任何失效

（故障、储存的能量部分或全部泄漏），未受失效影响的那部分行车制动系应能在规定的应急制动条件下

使车辆停驻。

４．２．２．７　当行车制动系由驾驶员体力在储能器助力下操纵时，即使助力失效，也应保证能由驾驶员体

力在未受失效影响的储能器（如有）助力下实现应急制动，但施加在行车制动控制装置上的力不应超过

规定的最大值。

４．２．２．８　当行车制动力及其传输仅由驾驶员控制的储能器提供时，至少应有两个完全独立且分别具有

独立传输装置的储能器。每个储能器可只作用于两个或几个车轮的制动器，其选择应确保在不影响车

辆稳定性的前提下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效能。此外，每个储能器都应安装４．２．１４规定的报警装置。

４．２．２．９　当行车制动力及其传输仅由一个储能器提供时，如仅靠驾驶员体力操纵行车制动控制装置能

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性能并满足４．２．５的要求，则认为传输装置只需一个储能器即可。

４．２．２．１０　制动踏板及其支架、主缸及其活塞、控制阀、制动踏板与主缸或控制阀之间的连接件、轮缸及

其活塞、制动杠杆凸轮总成等零部件具有足够的强度且便于维护，并至少与转向连接件等其他重要零部

件具有相同的安全特征，应视为不易失效的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失效将导致车辆不能达到规定的应急

制动性能，应用金属材料或与金属材料性能相当的材料制造，且在制动系正常工作中不应产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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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

４．２．３　液压传输装置发生部分失效时，最迟应于主缸出口处测得的制动装备正常和失效部分的压差超

过１．５５ＭＰａ时点亮红色报警信号，指示给驾驶员。作为替代，也可采用在储液罐的液面低于制造商规

定水平时点亮红色信号的报警装置。报警信号应保持点亮直至失效消失或点火开关关闭；报警信号即

使在白天也应清晰可见；驾驶员可很容易地在驾驶位置检查报警信号工作是否正常。报警装置的部件

发生失效时不应导致制动装备的效能完全丧失。进行驻车制动时也应指示给驾驶员，可采用同一个报

警信号。

４．２．４　当利用除驾驶员体力之外的其他能源时，不必具有一个以上能源（液压泵、空压机等），但能源装

置的驱动方式应安全可靠。

４．２．４．１　当制动系传输装置任何部分失效时，应继续向未受失效影响的部分供能，确保以规定的应急

制动效能使车辆停驻。该要求应利用在车辆静止时易于启动的装置或以自动方式来实现。

４．２．４．２　位于该装置下游的储能装置应确保在能量供应失效时，在５．４．１．２规定的条件下对行车制动

控制装置进行４次全行程促动后，进行第５次制动时仍能以规定的应急制动效能使车辆停驻。

４．２．４．３　对储能式液压制动系，如满足５．４．１．３的要求，则认为符合上述规定。

４．２．５　应在不使用下述自动装置的情况下满足４．２．２、４．２．３和４．２．４的要求，该自动装置通常处于备

用状态、只在制动系失效时才起作用因而其失效经常被忽略。

４．２．６　行车制动系应作用于车辆的所有车轮并使制动力在车轴间合理分配。

４．２．７　对装备Ｂ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如满足下面两个条件，可适当延后其他制动能源的制动

输入，使电力再生式制动系单独起作用。

４．２．７．１　只要满足５．１．３．２或５．６．３．３（包括电机接合的情形）中任意一条，由动力电池荷电状态变化

等所引起电力再生式制动系输出力矩的固有变化可通过适当的相位关系变化自动补偿。

４．２．７．２　考虑到实际的轮胎／路面附着条件，应在必要时自动对车辆的所有车轮进行制动，确保达到与

驾驶员制动操作相对应的制动强度。

４．２．８　行车制动系的制动力应在同一车轴（桥）的车轮之间、相对于车辆纵向中心面对称分配。

对可能导致制动力分配不平衡的补偿和功能（如防抱死），应予以声明。

４．２．８．１　在所有载荷状态下，当电控传输装置对制动系故障或性能劣化的补偿超过下面的界限时，应

以４．２．２１．１．２规定的黄色报警信号指示给驾驶员。

４．２．８．１．１　车轴的横向制动压力差：

ａ）　车辆减速度≥２ｍ／ｓ
２ 时，取较高值的２５％；

ｂ）　车辆减速度＜２ｍ／ｓ
２ 时，取２ｍ／ｓ２ 时对应值的２５％。

４．２．８．１．２　车轴的单个补偿值

ａ）　车辆减速度≥２ｍ／ｓ
２ 时，取标称值的５０％；

ｂ）　车辆减速度＜２ｍ／ｓ
２ 时，取２ｍ／ｓ２ 时标称值的５０％。

４．２．８．２　只有在１０ｋｍ／ｈ以上车速开始制动时才允许进行上述补偿。

４．２．９　电控传输装置发生故障时不应违背驾驶员意图而进行制动。

４．２．１０　行车制动、应急制动和驻车制动系应作用在通过具有足够强度的连接件与车轮相连接的制动

表面上。

制动力由摩擦式制动系和Ｂ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共同提供的车轴，如摩擦式制动系能持久保持并

进行４．２．７．１的补偿，则允许断开电力再生式制动系。

短暂断开的瞬间，不完全补偿也可接受；但在１ｓ内应至少达到完全补偿值的７５％。

但在所有情况下，永久连接的摩擦式制动源都应保证行车制动和应急制动系能以规定的效能继续

工作。

驻车制动系制动表面的脱开只能由驾驶员在驾驶位置通过一个不因泄漏而起作用的系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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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４．２．１１　制动器磨损应易于通过手动或自动调整装置来补偿。传输装置及制动器的部件和控制装置应

具有一定的储备行程，可在必要时以合适的方式进行补偿，确保在制动器发热或制动摩擦衬片磨损到一

定程度时仍能有效地制动，而无需立即进行间隙调整。

４．２．１１．１　行车制动器的磨损应能自动调整。磨损自动调整装置应确保制动器加热冷却后仍能有效地

制动，特别是保证车辆能在５．１．５规定的试验（Ⅰ型试验）后正常行驶。

４．２．１１．２　行车制动系制动摩擦衬片的磨损应便于从车辆外部或车辆下部、利用适当的检查孔或其他

方法等车辆正常配备的工具或设备进行检查。检查时，允许拆除车轮。也可在摩擦衬片需要更换时通

过声学或光学报警装置指示给驾驶位置的驾驶员。可选用４．２．２１．１．２规定的黄色信号作为报警信号。

４．２．１２　对液压传输制动系，储液罐的加注口应易于接近；储液罐的设计和构造应确保无需打开储液

罐，即可很容易地进行液面检查；储液罐的最低容量应相当于靠储液罐工作的所有轮缸或制动钳活塞从

全新摩擦衬片／衬块、完全收缩状态移动到摩擦衬片／衬块完全磨损、完全作用状态所产生的液体体积。

如不能满足最低容量要求，应在储液罐液面下降可能导致制动系失效时，通过４．２．２１．１．１规定的红色

报警信号指示给驾驶员。

４．２．１３　液压传输制动系应按ＧＢ１２９８１和ＧＢ／Ｔ１４１６８标示相应的制动液级别标志和图形标志，并以

不易擦除的方式固定在储液罐加注口中心１００ｍｍ范围内、便于观察的位置。制造商也可提供其他

信息。

４．２．１４　报警装置

４．２．１４．１　对依靠储能进行行车制动的车辆，如不利用储能就不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性能，应安装报

警装置；当制动系任一部分储能下降至不论车辆载荷状态如何、在不给储能器补充能量的情况下，行车

制动系经过４次全行程促动后仍能进行第５次制动且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性能（制动系的传输装置无

故障且各制动器调节到最小间隙）所需的能量水平时，报警装置发出光学或声学信号。报警装置应与回

路直接、永久相连。当发动机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运转且制动系无故障时，除发动机起动后给储能装置充

能期间外，报警装置不应发出信号。应采用４．２．２１．１．１规定的红色信号作为光学报警信号。

４．２．１４．２　对只有满足５．４．１．３的要求方可认为符合４．２．４．１规定的车辆，报警装置除具有光学信号

外，还应安装一个声学信号。如这两个信号都满足上述要求，且声学信号不在光学信号之前起动，则不

要求这两个信号同时工作。应采用４．２．２１．１．１规定的红色信号作为光学报警信号。

４．２．１４．３　在驻车制动作用期间或自动变速器换挡杆处于“驻车”位置时，声学信号装置可不起作用。

４．２．１５　在不违背４．１．２．３要求的前提下，如辅助能源是制动系工作所必需的，则储能装置应保证：即

使发动机停机或能源的驱动方式发生失效，仍能使车辆在规定的条件下停驻。

当驻车制动由驾驶员体力在伺服机构助力下操纵时，应确保即使伺服机构失效也能进行驻车制动；

必要时可采用独立于伺服机构的储能装置，可以是行车制动系的储能器。

４．２．１６　对气压或液压辅助设备的能量供应应确保其工作时达到规定的减速度，即使在能源装置损坏

的情况下，辅助设备的工作也不会导致向制动系供能的储能器的能量下降至４．２．１４规定的水平以下。

４．２．１７　如乘用车允许牵引装备电力行车制动系的挂车，应满足下列要求：

４．２．１７．１　乘用车供电系统（发电机和蓄电池）应有足够的容量向电力制动系供电。发动机以制造商推

荐怠速运行并打开制造商作为车辆标准配置提供的所有电器设备，当电力制动系耗电量最大（电流为

１５Ａ）时，在连接端测得的电路电压不应低于９．６Ｖ。即使在过载时也不应发生电路短路。

４．２．１７．２　乘用车行车制动系应由至少两个独立单元构成。发生失效时，未受失效影响的单元应能部

分或全部促动挂车制动器。

４．２．１７．３　只有电力制动系的启动电路与制动灯并联且制动灯开关和电路能承受额外负载时，才允许

利用制动灯开关和电路启动电力制动系。

４．２．１８　对装备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的附加要求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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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８．１　装备Ａ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其电力再生式制动系只能通过加速踏板或在空挡位置

启动。

４．２．１８．２　装备Ｂ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

４．２．１８．２．１　行车制动系不能通过除自动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部分或完全断开。这不宜视作违背

４．２．１０的要求。

４．２．１８．２．２　行车制动系应只有一个控制装置。

４．２．１８．２．３　行车制动系不应受电机脱开或所使用挡位的不利影响。

４．２．１８．２．４　制动系电动部件的工作由行车制动控制装置发出的信息及由此产生的车轮制动力之间的

关系保证。该关系失效将导致不能满足５．５或５．６有关车轴间制动力分配的要求，最迟应在控制装置

起动时用光学信号指示给驾驶员；只要该故障存在且“接触”开关处于“运行”位置，报警信号应一直

点亮。

４．２．１８．３　同时具有Ａ型和Ｂ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应满足除４．２．１８．１外的所有相关规定。在

此情况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可通过加速踏板或在空挡位置启动。此外，操纵行车制动控制装置时不应

削弱加速踏板松开所产生的制动作用。

４．２．１８．４　电力制动系的工作不应受磁场或电场的不利影响，按ＧＢ／Ｔ１７６１９的规定进行验证；同时，

对制动装备进行骚扰试验时应符合ＧＢ１８６５５的规定。

４．２．１８．５　对装备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由防抱制动系统控制电力制动系。

４．２．１８．６　动力电池的荷电状态按附录Ｂ规定的方法确定
２）。

４．２．１９　对装备电控传输装置的驻车制动系的特殊要求

４．２．１９．１　在电控传输失效时，应防止因违背驾驶员意图而促动驻车制动系。

４．２．１９．２　当电控传输内部、除供电线路外的电控单元外部线路发生损坏或控制装置失效时，仍能从驾

驶位置进行驻车制动并使满载车辆在８％的上、下坡道保持静止。如能达到上述性能且驻车制动一旦

作用便不受点火开关状态的影响，一直保持工作状态，则允许在车辆静止状态下自动进行驻车制动；当

驾驶员重新开动车辆时，驻车制动应立即自动解除。可通过发动机／手动变速器或自动变速器（驻车挡）

或在其辅助下达到上述性能。必要时，也可利用随车工具和辅助设备解除驻车制动。

４．２．１９．２．１　电控传输内部线路损坏或驻车制动系控制装置失效时，应通过４．２．２１．１．２规定的黄色报

警信号指示给驾驶员。由驻车制动系电控传输装置内部线路损坏引起的失效，应在失效发生时立即以

黄色报警信号指示给驾驶员。

４．２．１９．２．２　控制装置失效或除供电线路外的电控单元外部线路发生损坏时，只要点火（起动）开关处

于“ＯＮ”（运行）位置（包括关闭后至少１０ｓ内）且控制装置处于“驻车”状态，应通过４．２．２１．１．１规定的

红色闪烁信号指示给驾驶员。如驻车制动通过满足４．２．２１．２全部要求的、单独的红色信号指示，应采

用驻车制动信号代替闪烁信号指示上述失效。

４．２．１９．３　如驻车制动系电控传输装置的能量足以在车辆正常的电力负荷下促动驻车制动系，可由驻

车制动电控传输装置向辅助设备供能。如行车制动系也使用该储能器，应满足４．２．２０．６的要求。

４．２．１９．４　关闭控制制动装备电能的点火／起动开关或拔掉钥匙后仍能进行驻车制动，但不能解除

制动。

４．２．２０　装备电控传输装置的行车制动系的特殊要求

４．２．２０．１　解除驻车制动后，即使关闭点火／起动开关或拔掉钥匙，行车制动系应至少能产生与规定的

０型试验要求相当的制动力。宜理解为行车制动系的能量传输装置具有足够的能量。

４．２．２０．２　电控传输装置发生除能量供应外的单个暂时（＜４０ｍｓ）失效（如非传输信号或数据错误）时，

不应对行车制动性能产生显著影响。

２）　经检测机构同意，如车载能源可对动力电池充电并调节其荷电状态，可不要求车辆进行荷电状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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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０．３　影响到本标准规定的系统功能和性能的电控传输装置
３）（不包括储能器）失效，应通过

４．２．２１．１．１和４．２．２１．１．２规定的相应红色或黄色信号指示给驾驶员。如失效导致车辆不能达到规定

的行车制动性能，应采用红色报警信号指示；对电路连续性受损导致的失效，应在失效发生时立即指示

给驾驶员；在失效状态下按５．２．２操纵行车制动控制装置，应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性能。

３）　在统一的试验规程达成协议之前，制造商应向检测机构提供控制传输装置潜在失效及效果分析。这些信息应

经检测机构和制造商协商一致。

４．２．２０．４　电控传输装置能源失效时，从额定能量水平开始，对行车制动连续进行２０次全行程促动后，

行车制动系仍能进行全行程制动。试验过程中，每次制动操作都应全行程制动２０ｓ，然后释放５ｓ。宜

理解为传输装置的能量在上述试验过程中足以保证行车制动的完全作用。该要求并不违背５．４的

规定。

４．２．２０．５　当动力电池电压下降至制造商规定水平时，应采用４．２．２１．１．１规定的红色报警信号指示。

在报警信号点亮后进行行车制动时，应能达到５．２．２规定的应急制动性能。当动力电池电压低于该水

平时，将不能保证规定的行车制动性能或导致双回路或多回路中的每条独立回路不能单独达到规定的

应急制动性能。宜理解为行车制动系的能量传输装置具有足够的能量。

４．２．２０．６　如辅助设备和电控传输装置由同一个储能器供能，能量供应应能防止储能器在辅助设备工

作时放电或在电压超过４．２．２０．５规定的临界水平时自动切断辅助装置的预定部分以防止储能器进一

步放电，确保在发动机以不超过８０％最大功率转速运行时达到规定的减速度；可通过计算或实际试验

进行验证。该条款不适用于不使用电能也能达到规定减速度的车辆。

４．２．２０．７　当辅助装置由电控传输装置供能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４．２．２０．７．１　如车辆在行驶中发生能源失效，当操纵控制装置时，储能器的能量应足以促动制动器。

４．２．２０．７．２　如在车辆静止且驻车制动状态下发生能源失效，储能器在制动期间也应有足够的能量用

于灯光信号装置。

４．２．２１　以下条款规定了乘用车制动装备发生某些规定失效（或故障）时向驾驶员指示的光学报警信号

的一般要求。除４．２．２１．５的规定外，这些信号仅用于本标准规定的用途。

４．２．２１．１　乘用车应具有指示制动失效或故障的光学报警信号，且报警信号应符合ＧＢ４０９４和本标准

的规定。

４．２．２１．１．１　红色报警信号用于指示本标准规定的、导致不能达到规定的行车制动性能或使两条独立

行车制动回路中的至少一条不能工作的制动装备失效，例如：

ａ）　行车制动回路失效；

ｂ）　制动液泄漏报警，包括压差报警和低液面报警；

ｃ）　控制装置失效或除供电线路外的电控单元外部线路发生损坏；

ｄ）　当动力电池电压下降至制造商规定水平；

ｅ）　驻车制动。

４．２．２１．１．２　黄色报警信号可用于指示电子检测到的、但未用４．２．２１．１．１所述的红色报警信号指示的

制动装备故障，例如：

ａ）　电控传输装置对制动系故障或性能劣化的补偿超过规定界限；

ｂ）　制动摩擦衬片需要更换；

ｃ）　电控传输内部线路损坏或驻车制动系控制装置失效；

ｄ）　影响到防抱制动系统功能和性能要求的电路失效或传感器工作不正常；

ｅ）　制动力分配系统发生失效（机械式除外）；

ｆ）　Ｂ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发生失效。

４．２．２１．１．３　必要时还应采用声学报警信号，例如：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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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制动摩擦衬片需要更换；

ｂ）　传输失效条件下不能满足继续供能要求的动力制动系。

４．２．２１．２　报警信号即使在白天也清晰可见；便于驾驶员在驾驶位置检查信号的状态是否正常；报警装

置的部件发生失效，不应导致制动系统的性能损失。

４．２．２１．３　除特殊说明外，本标准规定的失效或故障发生时，最迟应在相应的制动控制装置起动时，通

过报警信号指示给驾驶员；只要失效／故障存在且点火（起动）开关处于“开”（运行）位置，报警信号应一

直指示（持续点亮而非闪烁）。

４．２．２１．４　上述报警信号应在车辆及制动系的电动设备通电时点亮。应在车辆静止时确认制动系未发

生失效或故障，然后熄灭报警信号。对车辆静止状态下未检测到的特定失效或故障，一旦检测到应予以

存储；只要失效或故障存在，报警信号应在发动机起动和点火开关处于“开”（运行）位置予以指示。

４．２．２１．５　如满足下列条件，也可采用４．２．２１．１．２的黄色信号指示本标准未规定的失效（故障）和有关

乘用车制动系或行走系的其他信息：

４．２．２１．５．１　车辆静止；

４．２．２１．５．２　制动装备首次通电后，信号显示按４．２．２１．４所述的程序未检测到本标准规定的失效（或

故障）；

４．２．２１．５．３　本标准未规定的失效或其他信息只能用闪烁报警信号指示。但报警信号应在车速首次超

过１０ｋｍ／ｈ时熄灭。

４．２．２１．６　制动灯点亮指令

４．２．２１．６．１　应在驾驶员促动行车制动系时发出指令使制动灯点亮。

４．２．２１．６．２　通过自动控制制动系启动行车制动系时应发出上述指令。当车速大于５０ｋｍ／ｈ时，如产

生的减速度小于０．７ｍ／ｓ２，可不发出上述指令。

４．２．２１．６．３　通过选择制动系启动部分行车制动系时不应发出上述指令。

４．２．２１．６．４　在松开加速踏板时产生制动力的电力再生式制动系不应发出上述指令。

５　试验条件及性能要求

５．１　试验条件

５．１．１　总体要求

５．１．１．１　制动系的性能是基于制动距离和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规定的。制动系的性能应通过测定

试验中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和与制动初速度有关的制动距离来确定。

５．１．１．２　制动距离是指从驾驶员促动制动系控制装置开始至车辆停止行驶所驶过的距离。初速度是

指驾驶员开始促动制动控制装置时的车速。初速度不应低于相应试验规定车速的９８％。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英文缩写为 ＭＦＤＤ，对应符号为犱ｍ，见附录Ａ）应根据车速从狏ｂ 到狏ｅ期

间行驶的距离平均减速度计算：犱ｍ＝
狏
２

ｂ－狏
２

ｅ

２５．９２（犛ｅ－犛ｂ）
。其中，车速和距离应在规定试验车速下用精度为

±１％的仪器测定。也可用除测量车速和距离外的其他方法测定犱ｍ；在这种情况下，犱ｍ 的精度应在

±３％内。

５．１．２　确定车辆制动性能的道路试验条件

５．１．２．１　车辆的质量状态应符合各类试验的相应规定，并在试验报告中说明。

５．１．２．２　各类试验应按相应的规定车速进行；如车辆的最高设计车速低于试验规定车速，应以最高设

计车速进行试验。

５．１．２．３　试验期间，为达到规定的制动性能而施加在制动控制装置上的力不应超过规定的最大值。

５．１．２．４　除特殊规定外，试验路面应具有良好的附着性能。

５．１．２．５　试验应在风力不致影响试验结果的情况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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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６　试验开始时，轮胎应为冷态且处于与车辆静止时车轮实际负载相对应的规定压力。

５．１．２．７　应在车速大于１５ｋｍ／ｈ时未发生车轮抱死、车辆未偏离３．５ｍ宽的试验通道、横摆角小于等

于１５°且无异常振动的情况下达到规定的性能。

５．１．２．８　对完全或部分依靠与车轮永久连接的电机驱动的车辆，所有试验应在电机接合的条件下

进行。

５．１．２．９　对５．１．２．８所述的车辆，如装备Ａ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应在５．６．３．２．２规定的低附着系数

路面上按５．１．４．３．１的规定进行车辆状态试验；换挡或松开加速踏板的瞬间不应影响车辆状态。

５．１．２．１０　在５．１．２．９规定的试验中，不允许车轮抱死；允许进行转向修正，但转向盘的转角在最初２ｓ

内不应超过１２０°，总转角不应超过２４０°。

５．１．２．１１　如给电动行车制动器供能的动力电池（或辅助动力电池）只能从独立的外部充电系统充电，

则动力电池在制动性能试验中的平均荷电状态不应超过４．２．２０．５规定的制动失效报警时荷电状态

的５％。

如发生报警，可在试验过程中给动力电池充电，使其荷电状态保持在规定范围内。

５．１．３　制动中的车辆状态要求

５．１．３．１　应在制动试验、特别是高速试验时对车辆的总体状态进行检查。

５．１．３．２　在低附着系数路面上制动时，车辆状态应符合５．５或５．６的有关规定。

对４．２．７所述的制动系，如某车轴的制动由不止一种能源的制动力矩提供且每种能源都与其他能

源不同，车辆在其控制策略允许的所有关系下都应满足５．５或５．６的要求４
）。

４）　制造商应向检测机构提供自动控制策略所允许的制动曲线族。检测机构可对这些曲线进行验证。

５．１．４　０型试验（冷态制动时的常规性能）

５．１．４．１　总体要求

５．１．４．１．１　制动开始前，在制动摩擦衬片内部或制动盘或制动鼓的制动摩擦面上测得的最热的车轴的

行车制动器的平均温度应在６５℃～１００℃之间。

５．１．４．１．２　试验应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５．１．４．１．２．１　车辆满载，轴荷分配符合制造商规定。如有几种不同的轴荷分配方案，则车辆最大设计

总质量的轴间分配应使各轴轴荷与其最大设计轴荷成正比。

５．１．４．１．２．２　还应在车辆空载条件下重复各项试验。除驾驶员外，前排座椅上可坐一人记录试验

结果。

５．１．４．１．２．３　对装备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其要求视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类型而定。

Ａ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如具有单独的控制装置，在０型试验中不得使用该装置。

Ｂ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所产生的制动力不应超过系统设计所保证的最低水平。如动力电池处于下

列荷电状态之一，则认为其满足条件：

ａ）　制造商在车辆说明书中推荐的荷电状态；

ｂ）　如制造商未提供具体的推荐意见，荷电状态不应低于９５％；

ｃ）　车辆自动控制充电所能达到荷电状态的最高水平。

５．１．４．１．２．４　在空载及满载条件下进行试验时，车辆都应同时满足制动距离和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

两项要求，但不必对两项参数都进行实际测定。

５．１．４．１．２．５　道路应水平；除特殊说明外，包括熟悉车辆所需制动在内，每次试验最多进行６次制动。

５．１．４．２　进行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时，行车制动性能应符合表２中ａ）项规定。试验应以规定速度

进行，但允许试验车速与规定车速之间有一定的误差。车辆应达到规定的最低性能。

５．１．４．３　进行发动机接合的０型试验时，行车制动性能应符合表２中ｂ）项的规定。

５．１．４．３．１　试验应在发动机接合的情况下、以表２中ｂ）项规定的车速进行。车辆应达到规定的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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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如车辆最高设计车速≤１２５ｋｍ／ｈ，则不进行该项试验。

５．１．４．３．２　应测定实际的最佳性能且车辆状态应符合５．１．３．２的规定。如最高设计车速高于

２００ｋｍ／ｈ，试验车速应为１６０ｋｍ／ｈ。

５．１．５　Ⅰ型试验（衰退和恢复试验）

５．１．５．１　加热过程

５．１．５．１．１　车辆满载，在表１规定的条件下，连续进行“制动解除制动”操作，对车辆的行车制动系进

行试验。

表１　加热试验条件

狏１／（ｋｍ／ｈ） 狏２／（ｋｍ／ｈ） Δ狋／ｓ 犖／次

８０％狏ｍａｘ≤１２０
１

２
狏１ ４５ １５

５．１．５．１．２　如因车辆特性而不能满足规定的Δ狋，可增大循环周期。在任何情况下，除车辆制动和加速

所需的时间外，每个循环还应留有１０ｓ的时间来稳定车速狏１。

５．１．５．１．３　可预先进行两次试验以确定合适的控制力；试验时，应调整控制力使每次制动都能达到

３ｍ／ｓ２的平均减速度。

５．１．５．１．４　制动期间，变速器应一直处于最高挡（超速挡除外）。

５．１．５．１．５　为在制动后恢复车速，应采用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发动机和变速器所允许的最大加速度）

加速至狏１ 的挡位。

５．１．５．１．６　对不能独立进行制动器加热循环的车辆，应按规定车速进行第一次制动；此后相继进行的

每个试验循环，应以所能达到的最大加速度加速，在每个４５ｓ循环周期结束时达到的车速下进行制动。

５．１．５．１．７　对装备Ｂ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动力电池在试验开始时的荷电状态应确保电力再

生式制动系产生的制动力不超过系统设计所保证的最低水平。如动力电池处于５．１．４．１．２．３所列的荷

电状态之一，则认为满足该要求。

５．１．５．２　热态性能

５．１．５．２．１　Ⅰ型试验结束时，应在发动机脱开的情况下，以与０型试验相同的条件（平均控制力不应

大于实际使用的平均控制力，温度条件可不同）测定行车制动系的热态制动性能。

５．１．５．２．２　热态性能不应低于规定性能的７５％（对应的制动距离为０．１狏＋０．００８０狏
２，充分发出的平

均减速度为４．８２ｍ／ｓ２），也不应低于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数据的６０％。

５．１．５．２．３　对装备Ａ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制动期间应一直保持最高挡；如电力再生式制动系

具有单独的控制装置，试验时不应使用该装置。

５．１．５．２．４　对装备Ｂ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按５．１．５．１．６完成加热循环后，如不能达到表２中

ａ）项规定的车速，应以制动器加热循环结束时车辆所达到的最高车速进行热态性能试验。

为进行对比，还应在与热态试验相同的车速下进行冷态制动试验；应将动力电池荷电状态调整至适

当水平，使电力再生式制动系产生的制动力与热态试验接近。

恢复过程和试验完成后，应允许进一步冷却制动摩擦衬片，然后进行第二次冷态试验，并对照

５．１．５．２．２或５．１．５．２．５，将第二次冷态试验性能与热态性能进行对比。

５．１．５．２．５　对达到５．１．５．２．２所述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性能６０％、但达不到规定性能７５％的车辆，

应以不超过５．２规定的控制力进一步进行热态性能试验。两次试验的结果都应记入试验报告。

５．１．５．３　热态性能试验结束后，立即在发动机接合的情况下、以３ｍ／ｓ
２ 的平均减速度、从５０ｋｍ／ｈ的车

速进行４次停车制动。各次制动的起点之间允许有１．５ｋｍ的距离。每次制动结束后，立即在最短的

时间内加速至５０ｋｍ／ｈ并保持该车速直至进行下次制动。

为完成恢复过程，装备Ｂ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可对动力电池充电或换装荷电状态符合

３１

犌犅２１６７０—２００８



５．１．４．１．２．３规定的同型号动力电池。

５．１．５．４　恢复过程结束时，应在与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相同的条件（温度条件可不同）下、以不超过

相应０型试验的平均控制力测定行车制动系的恢复性能。

恢复性能不应低于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结果的７０％，也不应高于１５０％。

５．１．５．４．１　装备Ｂ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应在无电力再生式制动部件参与制动即５．１．５．４所述

的条件下进行恢复试验。

对制动摩擦衬片进一步磨合后，在没有电力再生式制动作用的条件下，采用与恢复试验相同的车速

进行发动机／电机脱开的０型试验，并对比试验结果。

恢复性能不应低于上述最后一次０型试验结果的７０％，也不应高于１５０％。

５．２　性能要求

５．２．１　行车制动系

５．２．１．１　应按表２所列条件对行车制动系进行试验。因最高设计车速限制而不能达到规定车速的车

辆，可以试验时所能达到的最高车速进行试验。

表２　０型试验条件

ａ）　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

犞 １００ｋｍ／ｈ

犛≤ ０．１狏＋０．００６０狏２

犱ｍ≥ ６．４３ｍ／ｓ２

犉 ６５Ｎ～５００Ｎ

ｂ）　发动机接合的０型试验

犞 ８０％狏ｍａｘ≤１６０ｋｍ／ｈ

犛≤ ０．１狏＋０．００６７狏２

犱ｍ≥ ５．７６ｍ／ｓ２

犉 ６５Ｎ～５００Ｎ

５．２．１．２　对允许挂接无制动挂车的乘用车，列车在满载和空载条件下的最低０型试验性能不应低于

５．４ｍ／ｓ２。

乘用车列车的制动性能应根据乘用车满载时在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制动性

能进行计算，而无需实际挂接无制动挂车进行试验，公式为：犱Ｍ＋Ｒ＝犱Ｍ×
犘Ｍ

犘Ｍ＋犘Ｒ

５．２．２　应急制动系

５．２．２．１　应急制动性能应以１００ｋｍ／ｈ的初速度，按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条件进行试验；作用在行

车制动控制装置上的力不应低于６５Ｎ，也不应超过５００Ｎ。因最高设计车速限制而不能达到规定试验

车速的车辆，可以试验时所能达到的最高车速进行试验。

５．２．２．２　应急制动的制动距离不应超过０．１狏＋０．０１５８狏
２（ｍ），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不小于

２．４４ｍ／ｓ２（与制动距离公式的第二项对应）。

５．２．２．３　应模拟行车制动系的实际失效状态进行应急制动效能试验。

５．２．２．４　装备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还应在以下两种失效状态下检查制动性能：

ａ）　行车制动系输出的电动部件完全失效；

ｂ）　失效状态导致电动部件产生最大制动力。

５．２．３　驻车制动系

５．２．３．１　驻车制动系应能使满载车辆在坡度为２０％的上、下坡道上保持静止。

５．２．３．２　对允许挂接挂车的乘用车，其驻车制动系应确保列车能在１２％的上、下坡道上保持静止。

５．２．３．３　如采用手控装置，控制力不应超过４００Ｎ。

５．２．３．４　如采用脚控装置，控制力不应超过５００Ｎ。

５．２．３．５　允许通过多次促动驻车制动系来达到规定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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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６　采用满载车辆，以３０ｋｍ／ｈ的初速度进行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对４．２．２．４的要求进行检

查。驻车制动作用期间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和停车前的瞬时减速度都不应小于１．５ｍ／ｓ２，作用在驻

车制动控制装置上的力不应超过规定值。

５．３　响应时间

５．３．１　行车制动系完全或部分依靠驾驶员体力以外的其他能源的车辆，应满足下列要求：

５．３．１．１　紧急制动时，从开始操纵控制装置至最不利的车轴上的制动力达到表２规定制动效能所经历

的时间不应超过０．６ｓ。

５．３．１．２　装备液压制动系的车辆进行紧急制动时，如车辆减速度或最不利的制动轮缸内的压力能在

０．６ｓ内达到规定性能对应的水平，则认为其满足５．３．１．１的要求。

５．４　储能式液压制动系—关于能源和储能装置（储能器）的规定

５．４．１　储能装置（储能器）的容量

５．４．１．１　总体要求

５．４．１．１．１　如制动装备需要使用液压产生的储能，车辆应安装满足５．４．１．２或５．４．１．３容量要求的储

能装置（储能器）。

５．４．１．１．２　如在制动系没有任何储能的情况下操纵行车制动控制装置至少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性

能，则不要求储能装置具有规定的容量。

５．４．１．１．３　检查是否满足５．４．１．２、５．４．１．３和５．４．２的要求时，应尽可能将制动器间隙调小。进行

５．４．１．２的检查，全行程促动的频率应确保各次促动之间至少有６０ｓ的时间间隔。

５．４．１．２　储能式液压制动系应满足下列要求：

５．４．１．２．１　对行车制动进行８次全行程促动后，在进行第９次制动时仍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性能。

５．４．１．２．２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试验：

ａ）　应从符合制造商规定但不超过开启压力的压力开始试验。
５）

５）　初始能量水平应在型式批准文件中说明。

ｂ）　不应给储能装置补充能量，并断开辅助设备的储能装置。

５．４．１．３　储能式液压制动系如不能满足４．２．４．１的要求，但满足下列要求，可视其满足４．２．４．１的

要求。

５．４．１．３．１　发生传输失效时，经过８次全行程促动后，在进行第９次制动时仍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

性能。

５．４．１．３．２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试验：

ａ）　能源静止或以与发动机怠速对应的速度运行，使传输装置失效。失效发生前，储能装置处于制

造商规定的压力，但不超过开启压力。

ｂ）　应断开辅助设备及其储能装置。

５．４．２　液压能源的容量

５．４．２．１　测量条件

在测定时间狋０－１的试验中，能源应以发动机最大功率转速或超速调节器允许的转速对应的流量

供能。

在测定时间狋０－１的试验中，不应断开辅助设备的储能装置，自动断开除外。

５．４．２．２　结果说明

对所有车辆，时间狋０－１都不应超过２０ｓ

５．４．３　报警装置的特性

发动机静止，从符合制造商规定但不超过开启压力的压力开始，对行车制动进行２次全行程促动

后，报警装置不应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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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车轴间的制动力分配

未安装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应满足本条款的全部要求。如采用专门装置，该装置应能自动工作。

５．５．１　制造商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并绘制满载和空载条件下前轴和后轴的附着系数利用曲线：

前轴：犳１＝
犜１
犖１
＝

犜１

犘１＋犣×
犺
犈
×犘×犵

后轴：犳２＝
犜２
犖２
＝

犜２

犘２－犣×
犺
犈
×犘×犵

５．５．１．１　空载是指包括车辆行驶所必备的物质和驾驶员；对满载状态，如车辆有几种不同的载荷分配

方式，应考虑前轴荷最重的情况。

５．５．１．２　对装备Ｂ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如电力再生制动性能受荷电状态影响，绘制曲线时应

考虑电力制动部件所产生的制动力最小和最大两种状态。装备防抱制动系统且电力制动的车轮由防抱

制动系统控制的车辆不适用该要求而应采用５．６的要求。

５．５．２　在车辆所有载荷状态下，当制动强度狕处于０．１５～０．８０之间时，后轴附着系数利用曲线不应位

于前轴上方；当附着系数犽在０．２～０．８之间时，制动强度狕≥０．１＋０．７（犽－０．２）（见图１）。作为生产一

致性检查时的替代要求，当制动强度在０．１５～０．８之间时，后轴曲线应位于直线狕＝０．９犽以下

（见图２）。

图１

图２

５．５．３　制动力分配系统失效时应满足的要求

对通过专门装置（如由车辆悬架机械控制系统）满足制动力分配要求的车辆，当该装置的控制系统

失效（如断开控制连接）时，在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条件下仍能以不超过０．１狏＋０．０１００狏２（ｍ）的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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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和不低于３．８６ｍ／ｓ２ 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使车辆停驻。

５．５．４　车轮抱死顺序试验

５．５．４．１　本试验的目的是确保在制动强度处于０．１５～０．８０之间发生车轮抱死的路面上进行试验时，

两个前轮发生抱死时的减速度小于两个后轮。其中，前轮和后轮同时抱死是指当车速大于３０ｋｍ／ｈ时

后轴最后一个（第二个）车轮抱死和前轴最后一个（第二个）车轮抱死的时间间隔小于０．１ｓ。

５．５．４．２　车辆状态

ａ）　车辆载荷：满载和空载。

ｂ）　变速器位置：发动机脱开。

５．５．４．３　试验条件和规程

ａ）　初始制动器温度：最热的车轴上平均温度在６５℃～１００℃之间。

ｂ）　试验车速：制动强度≤０．５０时为６５ｋｍ／ｈ；

制动强度＞０．５０时为１００ｋｍ／ｈ。

ｃ）　控制力

１）　由熟练驾驶员或机械式制动踏板促动装置来施加和控制控制力；

２）　控制力应以线性速度增加，确保第一次踩下制动踏板后不少于０．５ｓ但不超过１．５ｓ内发

生第一根车轴抱死；

３）　当第二根车轴抱死或控制力达到１ｋＮ或第一根车轴抱死时间达到０．１ｓ这三种情形中

任何一种先发生时即松开踏板。

ｄ）　车轮抱死：只考虑车速超过１５ｋｍ／ｈ时发生的车轮抱死。

ｅ）　试验路面：在制动强度处于０．１５～０．８０之间发生车轮抱死的路面上进行试验。

ｆ）　数据记录：应在整个试验过程中自动连续同步记录下列信息，使各变量按时间顺序实时对应。

１）　车速；

２）　（通过对车速微分得出的）车辆瞬态制动强度；

３）　制动控制力（或液压管路压力）；

４）　各车轮的角速度。

ｇ）　各试验应重复进行一次以确认车轮的抱死顺序，若其中一次试验结果不符合要求，应在相同

条件下进行第３次试验来最终决定其是否符合要求。

５．５．４．４　性能要求

ａ）　当车辆制动强度在０．１５～０．８之间时，两个后轮不应在两个前轮抱死之前抱死。

ｂ）　在按上面规定的程序进行试验时，若在车辆制动强度处于０．１５～０．８０之间时车辆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则认为其满足车轮抱死顺序的要求：

１）　无车轮抱死；

２）　前轴两个车轮抱死，后轴没有或只有一个车轮抱死；

３）　两个车轴同时抱死。

ｃ）　如车轮在制动强度小于０．１５或大于０．８０时开始抱死，则试验无效，宜另选路面重新进行

试验。

ｄ）　不论车辆满载或空载，若在制动强度处于０．１５～０．８０之间时后轴两个车轮抱死但前轴没有或

只有一个车轮抱死，则未通过车轮抱死顺序试验。对此类情况，应进行扭矩轮试验以确定计

算附着系数利用曲线所需的客观制动器外部因数。

５．５．５　扭矩轮试验

本试验的目的是测定制动器外部因数并据此确定制动强度范围在０．１５～０．８０之间时前轴和后轴

的附着系数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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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５．１　车辆状态

ａ）　车辆载荷：满载和空载。

ｂ）　变速器位置：发动机脱开。

５．５．５．２　试验条件和规程

ａ）　初始制动器温度：最热的车轴上平均温度在６５℃～１００℃之间。

ｂ）　试验车速：１００ｋｍ／ｈ和５０ｋｍ／ｈ。

ｃ）　控制力：在１００ｋｍ／ｈ试验车速下，控制力以１００Ｎ／ｓ～１５０Ｎ／ｓ的速度线性增加；在５０ｋｍ／ｈ

试验车速下，控制力以１００Ｎ／ｓ～２００Ｎ／ｓ的速度线性增加，直至第一根车轴抱死或控制力达到

１ｋＮ这两种情形之一发生。

ｄ）　制动器冷却：两次制动期间，以最高１００ｋｍ／ｈ的速度行驶直至达到５．５．５．２ａ）规定的初始制

动器温度。

ｅ）　试验次数：车辆空载时，分别以１００ｋｍ／ｈ和５０ｋｍ／ｈ的车速进行５次制动试验，两种车速试验

交替进行；车辆满载时，以每种车速连续进行５次制动试验，一种车速试验结束后再进行另一

车速试验。

ｆ）　试验路面：在能提供良好附着条件的路面上进行试验。

ｇ）　应记录的数据：下列信息应在整个试验过程中自动连续同步记录，使各变量按时间顺序实时

对应。

１）　车速；

２）　制动控制力；

３）　各车轮的角速度；

４）　各车轮的制动力矩；

５）　各制动回路的液压管路压力，包括位于比例阀或限压阀下游的至少一个前轮和一个后轮

上的传感器；

６）　车辆减速度。

ｈ）　取样速度：所有数据采集和记录设备在所有通道内都应至少达到４０Ｈｚ的取样速度。

ｉ）　确定前轴与后轴制动压力比：确定在整个管路压力范围内前轴与后轴的制动压力比。除具有

可变制动比例系统的车辆外，应通过静态试验确定。如车辆具有可变制动比例系统，应在车

辆满载和空载条件下进行动态试验。分别在每种载荷条件下按本附录规定的相同的初始条

件以５０ｋｍ／ｈ的车速进行１５次紧急制动。

５．５．５．３　数据推导

ａ）　在各数据通道内，用５点中央平移法对５．５．５．２ｅ）规定的各次制动的数据进行筛选。

ｂ）　对５．５．５．２ｅ）规定的各次制动，确定最能描述各制动车轮上测得的力矩和作用在该车轴上的

管路压力之间函数关系的线性最小二乘法方程的斜率（制动器外部因数）和压力轴截距（制动

器释放压力）。进行回归分析时仅采用车辆减速度在０．１５犵～０．８０犵范围内收集的数据所得

出的输出力矩。

ｃ）　对５．５．５．３ｂ）的试验结果进行平均，计算前轴平均制动器外部因数和各次制动的制动器释放

压力。

ｄ）　对５．５．５．３ｂ）的试验结果进行平均，计算后轴平均制动器外部因数和各次制动的制动器释放

压力。

ｅ）　利用５．５．５．２ｉ）确定的前后制动器管路压力关系和动态车轮滚动半径计算各车轴的制动力与

前轴制动管路压力间的函数关系。

ｆ）　利用下面的公式计算车辆的制动强度与前轴制动管路压力的函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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狕＝
犜１＋犜２
犘×犵

　　 其中，狕为给定前轴制动管路压力下的制动强度；

犜１、犜２ 与前轴制动管路压力相对应的前轴和后轴制动力；

犘为车辆质量。

ｇ）　利用下列公式计算各轴利用的附着系数与制动强度的函数关系：

犳１ ＝
犜１

犘１＋
狕×犺×犘×犵

犈

　　　　犳２ ＝
犜２

犘２－
狕×犺×犘×犵

犈

　　ｈ）　绘制满载和空载条件下犳１ 和犳２ 与狕的函数关系，即车辆的附着系数利用曲线，应满足５．５．２

的要求。

５．６　装备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的试验要求

５．６．１　防抱制动系统的类型

ａ）　１类防抱制动系统

装备１类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应满足５．６的全部有关要求。

ｂ）　２类防抱制动系统

装备２类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应满足５．６中除５．６．３．３．５外的全部有关要求。

ｃ）　３类防抱制动系统

装备３类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应满足５．６中除５．６．３．３．４和５．６．３．３．５之外的全部有关要

求。在这些车辆上，没有直接控制车轮的车轴应符合５．５对附着系数利用和车轮抱死顺序的

规定，而非５．６．３．２对附着系数利用的要求。如附着系数利用曲线的相对位置不能满足５．５．２

的要求，应在５．５．２规定的有关制动强度和载荷条件下检查确认至少一根后轴的车轮未在前

轴车轮之前抱死。这些要求可通过调节行车制动控制力在高附着系数（约为０．８）和低附着系

数（最大为０．３）路面上检查。

５．６．２　一般要求

５．６．２．１　任何影响到５．６规定的系统功能和性能要求的电路失效或传感器工作不正常，包括供电线路、

控制器的外部线路、控制器和调节器的失效，应通过４．２．２１．１．２规定的黄色报警信号指示给驾驶员。

５．６．２．２　对在静态条件下不能检测到的传感器异常，应在车速超过１０ｋｍ／ｈ之前进行检测
６）。但由于

静态条件下车轮不转动，传感器不能产生车速信号，为防止发出错误的报警信号，可推迟检测但应在车

速超过１５ｋｍ／ｈ之前确认传感器工作正常。

６）　若不存在故障，在车速达到１０ｋｍ／ｈ或１５ｋｍ／ｈ之前报警信号熄灭，当车辆静止时报警信号可能重新点亮。

７）　在统一的试验规程达成之前，制造商应向检测机构提供其试验规程和结果。

８）　如改变控制模式后能满足车辆所装备的防抱制动系统所属类型的全部要求，则认为改变防抱制动系统控制模

式的装置不受５．６．２．６的限制。

５．６．２．３　当车辆静止、防抱制动系统通电时，电控的压力调节阀应至少循环一次。

５．６．２．４　只影响防抱制动功能的单个电路功能失效发生时，应通过上述黄色报警信号指示，且行车制

动性能不应低于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规定性能的８０％，其对应的制动距离为０．１狏＋０．００７５狏２（ｍ），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为５．１５ｍ／ｓ２。

５．６．２．５　防抱制动系统的工作不应受磁场或电场的不利影响
７），按ＧＢ／Ｔ１７６１９的规定进行验证；同

时，对制动装备进行骚扰试验时应符合ＧＢ１８６５５的规定。

５．６．２．６　不应用手动装置来切断或改变防抱制动系统的控制模式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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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３　特殊规定

５．６．３．１　能量消耗

装备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应采用下列试验来验证行车制动系能在长时间全行程制动时保持其

性能。

５．６．３．１．１　试验条件

５．６．３．１．１．１　储能装置的初始能量水平应符合制造商规定。至少能保证车辆满载时达到规定的行车

制动效能。应断开气压辅助设备的储能装置。

５．６．３．１．１．２　在附着系数小于等于０．３
９）的路面上，用满载车辆以不低于５０ｋｍ／ｈ的初速度全行程制

动，在整个制动时间狋内，间接控制车轮消耗的能量应考虑在内，且所有直接控制车轮应处于防抱制动

系统的控制下。

５．６．３．１．１．３　使发动机停止运转，或切断对储能装置的供能。

５．６．３．１．１．４　在车辆静止状态下，对行车制动控制装置连续进行４次全行程促动。

５．６．３．１．１．５　应保证满载车辆在进行第５次制动时至少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性能。

５．６．３．１．２　附加要求

５．６．３．１．２．１　应按５．６．６．１．１所述方法用试验车辆测量路面附着系数。

５．６．３．１．２．２　制动试验应在发动机脱开且以怠速运转的情况下，用满载车辆进行试验。

５．６．３．１．２．３　制动时间狋＝
狏ｍａｘ
７
，狋不应小于１５ｓ，狏ｍａｘ上限为１６０ｋｍ／ｈ。

５．６．３．１．２．４　如一次制动的时间达不到狋值，允许最多分４个阶段进行制动。各阶段制动之间不应补

充能量。从第２阶段起，对应于开始制动时的能量消耗，从５．６．３．１．１．４、５．６．３．１．１．５和５．６．３．１．２．５

规定的４次全行程促动中减去１次；该规定对５．６．３．１．１规定试验的第２、３、４各阶段制动均适用。

５．６．３．１．２．５　在车辆静止状态下进行４次全行程促动后，如储能装置内的能量大于等于满载车辆应急

制动所要求的能量水平，应认为满足５．６．３．１．１．５规定的性能要求。

５．６．３．２　附着系数利用率

５．６．３．２．１　防抱制动系统的附着系数利用率应考虑实际制动距离要超过理论最小值。若满足ε≥０．７５

这一条件，则认为防抱制动系统符合要求，ε为５．６．４．１．２定义的附着系数利用率。

５．６．３．２．２　附着系数利用率ε应在附着系数小于等于０．３和约为０．８（干路面）的两种路面上以

５０ｋｍ／ｈ的初速度进行测定。为消除制动器温度不同的影响，建议先测定狕ＡＬ再测定犽。

５．６．３．２．３　测定附着系数犽的试验程序和附着系数利用率ε的计算公式见５．６．４。

５．６．３．２．４　装备１、２类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应对整车的附着系数利用率进行检验，装备３类防抱制

动系统的车辆，只要求至少装备一个直接控制车轮的车轴（桥）满足这一要求。

５．６．３．２．５　应在车辆满载和空载两种状态下，检验ε≥０．７５这一条件
１０）。

９）　在这样的路面普遍适用之前，可采用磨损到限值的轮胎，附着系数最高可为０．４，由负责型式试验的检测机构

斟酌决定，并记录实际值、轮胎型号及路面情况。

１０）　在制定统一的试验规程之前，为确定车辆自动功能提供的不同的制动力分配方案的效果，本条款要求的试验

应在装备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上重复一次。

１１）　“全力”是指第５章规定的该车型的最大控制力；如要求使防抱系统工作，可采用更大的力。

在高附着系数路面上进行满载试验时，如规定的控制力不能使防抱制动系统实现全循环，可省略该

试验。

对空载试验，如全力１１）制动时不能实现全循环，可将控制力增加到１０００Ｎ；如超过１０００Ｎ还不足

以使系统全循环，可省略该试验。

５．６．３．３　附加检查

应在发动机脱开，车辆满载和空载两种条件下进行下列附加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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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３．３．１　在５．６．３．２．２规定的路面上，以４０ｋｍ／ｈ和狏＝０．８狏ｍａｘ≤１２０ｋｍ／ｈ的初速度全力制动时，

由防抱制动系统直接控制的车轮不应抱死。

５．６．３．３．２　在试验车轴从高附着系数（犽Ｈ）路面驶向低附着系数路面（犽Ｌ）时全力制动，直接控制车轮

不应抱死，其中犽Ｈ≥０．５且犽Ｈ／犽Ｌ≥２
１２）。行驶车速和进行制动的时机应确保防抱制动系统能在高附着

系数路面上全循环，车辆以５．６．３．３．１规定的高、低两种初速度从高附着系数路面驶入低附着系数

路面。

１２）　犽Ｈ 是高附着系数，犽Ｌ 是低附着系数。

５．６．３．３．３　在车辆从低附着系数（犽Ｌ）路面驶向高附着系数（犽Ｈ）路面时全力制动，车辆的减速度应在

合适的时间内上升到一个适当大的值，同时车辆不应偏离原来的行驶路线，其中犽Ｈ≥０．５和犽Ｈ／犽Ｌ≥２。

行驶车速和制动时机应确保防抱制动系统能在低附着系数路面上全循环，车辆以大约５０ｋｍ／ｈ的速度

从一种路面行驶入另一种路面。

５．６．３．３．４　对装备１、２类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当其左右两轮分别位于附着系数不同（犽Ｈ 和犽Ｌ）的两

种路面时，以５０ｋｍ／ｈ的初速度突然全力制动，直接控制的车轮不应抱死。其中，犽Ｈ≥０．５且犽Ｈ／犽Ｌ

≥２。

５．６．３．３．５　此外，装备１类防抱制动系统的满载车辆，在５．６．３．３．４规定的条件下，应满足５．６．５规定

的制动强度。

５．６．３．３．６　在进行５．６．３．３．１～５．６．３．３．５规定的试验时，不允许车轮抱死。当车速低于１５ｋｍ／ｈ时，

允许车轮抱死；间接控制车轮在任何车速下都允许抱死，但不应影响车辆的行驶稳定性和转向能力：车

辆的横摆角小于等于１５°且不应偏离３．５ｍ宽的试验通道。

５．６．３．３．７　在进行５．６．３．３．４和５．６．３．３．５规定的试验时，允许进行转向修正，但转向盘的转角在最

初２ｓ内不应超过１２０°，总转角不应超过２４０°。试验开始时，车辆的纵向中心平面应通过高低附着系数

路面的交界线。试验期间，车轮的任何部分均不应越过交界线。

５．６．４　附着系数利用率

５．６．４．１　测量方法

５．６．４．１．１　附着系数（犽）的测定

５．６．４．１．１．１　附着系数应在无车轮抱死的前提下，由最大制动力除以被制动车轴（桥）的相应动态载荷

的商来确定。

５．６．４．１．１．２　以５０ｋｍ／ｈ的初速度，只对试验车辆的单根车轴（桥）进行制动。为达到最大制动性能，

制动力应在该车轴的车轮间均匀分配。当车速处于２０ｋｍ／ｈ～４０ｋｍ／ｈ之间时防抱制动系统应脱开或

不工作。

５．６．４．１．１．３　应逐次增加管路压力的方法进行多次试验来确定车辆的最大制动强度狕ｍａｘ。每次试验

时，应保持输入力不变。制动强度应根据车速从４０ｋｍ／ｈ降到２０ｋｍ／ｈ所经历的时间狋计算：狕＝

０．５６６／狋。

ａ）　当车速低于２０ｋｍ／ｈ时车轮允许抱死。

ｂ）　从狋的最小测量值狋ｍｉｎ开始，在狋ｍｉｎ（包括狋ｍｉｎ）和１．０５狋ｍｉｎ之间选择３个狋值，取其算术平均值狋ｍ

（如不能取得３个狋值，可用狋ｍｉｎ代替狋ｍ）来计算最大制动强度：狕＝
０．５６６

狋
。５．６．４．１．３的要求

仍适用。

５．６．４．１．１．４　制动力应根据测得的制动强度和未制动车轮的滚动阻力来计算，驱动桥和非驱动桥的滚

动阻力分别为其静载轴荷的０．０１５倍和０．０１０倍。

５．６．４．１．１．５　车轴（桥）的动载轴荷应按５．５的公式给出。

５．６．４．１．１．６　犽值应四舍五入为３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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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４．１．１．７　然后，按５．６．４．１．１．１～５．６．４．１．１．６的规定对其他车轴重复进行试验。

５．６．４．１．１．８　例如，对后轮驱动的双轴车，前轴（１）制动时，附着系数犽由下式算出：

犽ｆ＝
狕ｍ×犘×犵－０．０１５×犉２

犉１＋
犺
犈
×狕ｍ×犘×犵

５．６．４．１．１．９　由前轴确定犽ｆ值，由后轴确定犽ｒ值。

５．６．４．１．２　附着系数利用率（ε）的确定

５．６．４．１．２．１　附着系数利用率ε的定义为防抱制动系统工作时的最大制动强度（狕ＡＬ）和附着系数（犽Ｍ）

的商，即ε＝狕ＡＬ／犽Ｍ。

５．６．４．１．２．２　应在防抱制动系统全循环的情况下，按照５．６．４．１．１．３测定在５５ｋｍ／ｈ的初速度下、速

度从４５ｋｍ／ｈ下降至１５ｋｍ／ｈ时的时间，根据３次试验的平均值，计算最大制动强度（狕ＡＬ）：

狕ＲＡＬ＝
０．８４９

狋ｍ
。

５．６．４．１．２．３　附着系数犽Ｍ 应以动态轴荷加权确定：犽Ｍ＝
犽ｆ×犉ｆｄｙｎ＋犽ｒ×犉ｒｄｙｎ

犘×犵

式中：犉ｆｄｙｎ＝犉ｆ＋
犺
犈
×狕ＡＬ×犘×犵　　　犉ｒｄｙｎ＝犉ｒ－

犺
犈
×狕ＡＬ×犘×犵

５．６．４．１．２．４　对于装备１、２类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狕ＡＬ值应在防抱制动系统工作时对整车进行测定，

附着系数利用率（ε）由５．６．４．１．２．１中的同一个公式算出。

５．６．４．１．２．５　对装备３类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将对至少有一个直接控制车轮的每根车轴（桥）测量

狕ＡＬ值。例如，对防抱制动系统只作用在后轴（桥）（２）上的后轮驱动双轴车，附着系数利用率（ε）由下式

算出：

ε２ ＝
狕ＡＬ×犘×犵－０．０１０犉１

犽２ 犉２－
犺
犈
×狕ＡＬ×犘×（ ）犵

　　应对至少有一个直接控制车轮的每根车轴（桥）进行计算。

５．６．４．１．３　ε值应四舍五入为２位小数。如ε＞１．００，应重新测量附着系数。允许误差为１０％。

５．６．５　在不同附着系数路面上的制动性能

５．６．５．１　５．６．３．３．５所述的制动强度可参照在进行试验的两种路面上测得的附着系数来计算。这两

种试验路面应满足５．６．３．３．４规定的条件。

５．６．５．２　高、低附着系数路面的附着系数（犽Ｈ 和犽Ｌ）应按５．６．４．１．１测定。

５．６．５．３　满载车辆的制动强度（狕ＭＡＬＳ）应为：

狕ＭＡＬＳ≥０．７５
４犽Ｌ＋犽Ｈ
５

，狕ＭＡＬＳ≥犽Ｌ

５．６．６　低附着系数路面的选择方法

５．６．６．１　应按５．６．３．１．１．２的规定向检测机构提供所选路面附着系数的详细情况。

５．６．６．１．１　数据应包括车速约为４０ｋｍ／ｈ时的附着系数滑移率（０～１００％）曲线。

５．６．６．１．１．１　曲线的最大值以犽ｐｅａｋ表示，滑移率为１００％时的值以犽ｌｏｃｋ表示。

５．６．６．１．１．２　犚为犽ｐｅａｋ与犽ｌｏｃｋ的比值：犚＝
犽ｐｅａｋ
犽ｌｏｃｋ

。

５．６．６．１．１．３　犚值应四舍五入为１位小数。

５．６．６．１．１．４　试验用路面的犚值应在１．０～２．０之间
１３）。

１３）　在这样的试验路面普遍应用之前，比值犚达到２．５是可接受的，但需经检测机构同意。

５．６．６．２　试验之前，应确认所选择的路面符合要求，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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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值的测定方法；

———车型；

———轴荷和轮胎（采用不同的载荷状态和轮胎试验，检测机构将根据试验结果判定其是否可以代表

申请型式批准的车型）。

５．６．６．２．１　犚值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每年至少用代表车型对路面标定一次，以检验犚的稳定性。

６　车型批准和扩展

６．１　车型批准

对于申请批准的一组车型，选择具有下列特征的一辆或者多辆车辆作为其代表，进行本标准规定的

全部试验。

６．１．１　质量参数

ａ）　在最大设计总质量中选择具有最大值的车辆；

ｂ）　对于允许挂接挂车的乘用车，还应在最大允许挂接质量中选择具有最大值的车辆（考虑转移

到乘用车上的垂直载荷）。

６．１．２　空载轴荷

选择前轴荷／后轴荷之比最大的车辆。

６．１．３　悬架型式

选择具有不同类型悬架的车辆（对于零件不同、具有相同型式的悬架视为相同类型）。

６．１．４　轴距和轮距

选择具有最小轴距及最小轮距的车辆。

６．１．５　最高车速

选择能达到发动机接合的０型试验车速和Ⅰ型衰退试验所需车速的车辆。

６．１．６　发动机

选择装备最小制动作用发动机的车辆。

６．１．７　传输系统及总传输比

选择装备使发动机制动作用最小的传输系统的车辆。

６．１．８　制动系

ａ）　选择具有最长管路系统（包括每条管路）的车辆；

ｂ）　选择具有不同制动器类型的车辆；

ｃ）　选择采用不同制动力传递和控制方式的车辆；

ｄ）　选择具有不同制动回路布置方式的车辆。

６．１．９　储能装置容量

ａ）　充能试验时选择储能装置容量最大的车辆；

ｂ）　其他试验时选择储能装置容量最小的车辆。

６．１．１０　能量来源

选择具有最小能源供给或／和最小助力的车辆。

６．１．１１　轮胎

ａ）　选择轮胎滚动半径最大的车辆；

ｂ）　选择轮胎断面宽度最小的车辆。

６．２　已批准车型的扩展

６．２．１　对已批准车型进行了与制动系统相关的更改，应申请扩展。

６．２．２　已批准车型的扩展符合６．１的原则时，应准予扩展。

６．２．３　已批准车型的扩展超出６．１规定的范围时，应重新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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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试验方法

本标准要求先进行静态检查、后进行动态试验。动态试验时，推荐先进行空载试验、后进行满载试

验。Ⅰ型试验应在其他所有动态试验项目完成后进行。

在静态试验和动态试验开始前，可根据制造商的意见对自动磨损补偿装置进行手动调节，但在动态

试验项目过程中不应进行手动调节。无论何时，制动器调整都不应导致其在非制动状态下发生摩擦或

粘合。

试验前，应按制造商规定对车辆进行磨合行驶。如制造商未对磨合行驶做具体规定，可按下列方法

进行磨合。

ａ）　车辆满载，从最高车速的８０％（小于等于１２０ｋｍ／ｈ）作为初速度，以３ｍ／ｓ
２ 的减速度开始制

动，当速度降至初速度的５０％时，松开踏板，将车速加速至初速度，重复试验。

ｂ）　磨合总次数为２００次。如因条件限制不能连续完成２００次，可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试验次数。

７．１　试验场地和试验设备

ａ）　试验场地应具有附着系数约为０．８的高附着系数路面和附着系数小于等于０．３的低附着系数

路面。为进行ＡＢＳ试验，还应具有对开路面和对接路面；

ｂ）　驾驶员在试验过程中可随时检查车速、瞬态减速度和控制力（或管路压力）；

ｃ）　控制力测量仪器／传感器，精度不低于２％；测定和记录车速、制动距离（二者均精确到±１％）、

减速度、控制力（或管路压力）和时间的设备；

ｄ）　管路压力表／传感器，精度不低于２％；

ｅ）　各制动器测量摩擦衬片温度的仪器设备，确保在试验过程中（至少）能将最热的车轴上的制动

器温度显示给驾驶员，精度不低于５％；

ｆ）　质量测量装置，精度不低于２％；

ｇ）　轮胎压力表，精度不低于２％；

ｈ）　时间测量及显示装置，精度不低于１ｓ；其中反应时间测量装置的精度不低于０．０１ｓ；

ｉ）　距离测量装置，精度不低于１％；

ｊ）　发动机转速表，精度不低于２％；

ｋ）　对装备电控传输装置的车辆进行试验时，还应准备伏特表。

７．２　试验车辆

确认试验车辆符合６．１的要求。

７．３　静态检查

７．３．１　资料及文件检查

ａ）　检查制造商有关制动摩擦衬片不含石棉的声明；

ｂ）　确认制造商对失效模拟及其影响进行了说明；

ｃ）　检查制造商有关复合电子车辆控制系统安全方面的说明；

ｄ）　与本标准规定相关的其他资料。

７．３．２　部件检查

７．３．２．１　对制动系进行外观检查，确认行车制动踏板与传输部件间的连接效能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降低。

７．３．２．２　确认制动踏板及其支架、主缸及其活塞、控制阀、制动踏板与主缸或控制阀之间的连接件、轮

缸及其活塞、制动杠杆凸轮总成等零部件具有足够的强度且便于维护。

７．３．２．３　确认行车制动作用在所有车轮上。检查系统为双回路并记录其实现方式，确认液压回路的储

液罐也是分立的。

７．３．２．４　确认行车制动、应急制动和驻车制动器表面与车轮永久连接。如可断开，应确认只能在换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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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时短暂断开。对驻车制动系，仅当驾驶员在驾驶位置通过一个不因泄漏而起作用的系统控制时

才允许断开。

如行车制动或应急制动器可以断开，应在动态试验期间确认断开时仍能达到规定的性能。

７．３．３　制动器磨损及调节检查

７．３．３．１　确认行车制动器符合磨损自动调整的规定。如应急制动系和驻车制动系采用单独的部件，应

具有手动或自动磨损调整装置；对手动调整，检查其便于维护且无须拆解即可进行调整。检查踏板杠杆

比与踏板行程相适应，确认所有制动器调整紧密。

７．３．３．２　确认行车制动系制动摩擦衬片的磨损便于从车辆外部或车辆下部、利用适当的检查孔或其他

方法等车辆正常配备的工具或设备进行检查。检查时，允许拆除车轮，但不应拆除制动系统的任何部

件。也可安装在摩擦衬片需要更换时指示给驾驶员的声学或光学报警装置，可采用４．２．２１．１．２规定的

黄色信号。

７．３．４　制动系统结构检查

７．３．４．１　行车制动系检查

确认驾驶员在佩戴固定式安全带、双手握住转向盘的情况下能从驾驶位置促动行车制动踏板；确认

行车制动与驻车制动控制装置相互独立；行车制动控制装置在解除制动时能完全回位。

７．３．４．２　驻车制动系检查

确认驾驶员在佩戴固定式安全带的情况下能从驾驶位置促动驻车制动控制装置；确认驻车制动可

通过纯机械装置锁止，且在解除制动（如脱开锁止装置）时控制装置能完全回位。

７．３．４．３　应急制动系检查

模拟行车制动失效，确认驾驶员在佩戴固定式安全带、双手握住转向盘的情况下能从驾驶位置全行

程促动行车制动踏板。

７．３．５　台架试验

７．３．５．１　车辆满载，储能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将不参加制动作用的车轮固定；逐次增加控制力、管路

压力或操纵幅度，并模拟必要的“失效”状态，对各轴进行试验，检查各车轮均能在试验台架允许的条件

下取得最大制动力。其中，液压动力制动系应在解除驻车制动的条件下进行试验。

７．３．５．２　检查倒车时也能有效地进行行车制动和驻车制动。

７．３．５．３　对采用电控传输制动系的车辆，确认其储能器恢复正常工作状态；松开驻车制动控制装置，关

闭点火开关或拔出钥匙以切断对电控传输装置的供能，对行车制动进行全行程促动，检查各车轮均能达

到７．３．５．１测定的最大制动力。

７．３．５．４　根据台架试验的结果，判断行车制动作用对称分布并在车轴间合理分配，确认行车制动和应

急制动都是可调节的。

７．３．６　补偿装置

如车辆装备防抱制动系统或牵引力控制系统等可能导致制动力分配不对称或无须驾驶员直接控制

而进行制动作用的补偿装置，应检查制造商对此的声明。

７．３．６．１　确认车速小于等于１０ｋｍ／ｈ时电控传输装置不会进行补偿。在所有载荷条件下，当电控传

输对制动系故障或性能劣化进行补偿导致下列情况时，黄色报警信号点亮：

ａ）　车轴的横向制动压力差：在车辆减速度≥２ｍ／ｓ
２ 时，取较高值的２５％；在车辆减速度＜２ｍ／ｓ

２

时，取２ｍ／ｓ２ 时值的２５％。

ｂ）　车轴的单个补偿值：在车辆减速度≥２ｍ／ｓ
２ 时，取其标称值的５０％；在车辆减速度＜２ｍ／ｓ

２

时，取２ｍ／ｓ２ 时标称值的５０％。

７．３．６．２　对照设计文件进行检查，确认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ＥＢＤ）或防抱制动系统等制动力补偿装置

发生失效时能通过相应的报警信号指示给驾驶员；导致不能达到规定的行车制动性能的失效，应通过

４．２．２１．１．１规定的红色信号指示；否则，可采用４．２．２１．１．２规定的黄色信号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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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７　检查控制力与管路压力比例关系

以合理的增幅对管路压力／控制力进行检查，确保涵盖最大允许控制力；分别记录助力模式和无助

力模式下的数据。对助力系统，应在每次促动开始时将储能装置的压力调节至开启压力，正确调整阀

门，记录空载条件下比例阀前后的管路压力。

７．３．８　电力再生式制动系检查

７．３．８．１　对装备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确认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类型。如电力再生式制动系是行

车制动系的一部分，则属于Ｂ型；如电力再生式制动系不是行车制动系的一部分，则属于Ａ型。

７．３．８．２　检查Ａ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只能通过加速踏板和／或在空挡位置启动；检查Ｂ型电力再生式

制动系通过行车制动踏板启动，确认不会因摩擦制动而降低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制动作用。

７．３．８．３　对装备Ｂ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和同时具有Ａ型和Ｂ型的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检查确

认行车制动系只有一个控制装置，且不能通过除自动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部分或完全断开行车制动系。

如电机可断开，应通过动态试验进一步确认电机断开不会降低行车制动效能；此外，还应检查行车制动

性能与变速器挡位无关。

检查电力再生式制动系控制装置受行车制动控制装置的操纵幅度和车轮制动力对应关系的控制，

确认检查该关系失效导致不能满足５．５和５．６的相关要求时，最迟在控制装置启动时通过光学报警信

号指示给驾驶员；只要失效存在且“接触”开关处于运行位置，报警信号将一直指示。

７．３．８．４　对制造商提供的试验规程和试验结果进行检查，确认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工作不受电磁场的

不利影响。

７．３．８．５　装备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确认由防抱制动系统控制电力再生式制动系。

７．３．９　挂接具备电力制动系挂车的乘用车

７．３．９．１　对挂接具备电力制动系挂车的乘用车，应在发动机怠速运行且所有电器设备工作的条件下，

操纵挂车制动系，使其产生最大电流（１５Ａ）消耗，确认挂车连接线路的电压不低于９．６Ｖ；对照设计文

件进行检查，确认制动系电路在过载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生短路。

７．３．９．２　确认乘用车制动回路发生失效时，未失效的部分仍能使挂车电力制动系工作。

７．３．９．３　对利用制动灯开关启动的挂车电力制动系，检查启动电路与制动灯开关并联且制动灯开关和

电路能承受额外负载。

７．３．１０　采用电控传输的驻车制动系

以下条款适用于通过电控传输实现控制装置和制动器之间功能连接的驻车制动系，也适用于电控

传输与其他传输方式并存的情形。

７．３．１０．１　（通过断开信号线等方式）确认电控传输失效不会导致驻车制动系误动作。

７．３．１０．２　（通过断开电缆等方式）确认电控传输线路损坏时，仍能从驾驶位置进行驻车制动，使车辆在

规定坡度上保持静止；如不满足上述要求，可通过发动机和手动变速器或利用自动变速器的驻车挡达到

规定的性能。检查失效发生后可解除驻车制动，如需利用辅助装置，应予记录并注明使用方法。

７．３．１０．３　（通过断开相关电缆等方式）确认电控传输装置的供电发生损耗或线路损坏时通过

４．２．２１．１．２规定的黄色报警信号指示。

７．３．１０．４　由驻车制动电控传输装置给辅助设备供电的车辆，打开开关并使所有辅助设备工作，确认能

进行驻车制动并予以解除。

７．３．１０．５　关闭控制制动装备供电的点火／起动开关（必要时拔掉钥匙），检查仍能进行驻车制动但不能

解除制动。

７．３．１１　具有电控传输装置的行车制动系

以下条款适用于通过电控传输实现控制装置和制动器之间功能连接的行车制动系，也适用于电控

传输与其他传输方式并存的情形。

７．３．１１．１　电控传输装置潜在失效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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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制造商提供了电控传输装置潜在失效影响分析的资料，并对单个短暂失效（时间＜４０ｍｓ）和持

续失效（时间≥４０ｍｓ）进行专门检查，确认分析结果能证明：

ａ）　单个暂时失效（非传输信号或数据发生错误）不会明显影响行车制动性能。

ｂ）　持续失效导致不能达到规定的行车制动性能时，采用４．２．２１．１．１规定的红色报警信号指示给

驾驶员。电控传输中断导致的失效，应在失效发生时立即通过报警信号指示。

ｃ）　发生持续失效但不妨碍达到规定的行车制动性能时，通过４．２．２１．１．２规定的黄色报警信号指

示给驾驶员。

ｄ）　对照设计文件进行检查或根据制造商提供的资料判断失效检测信号是否能中断电控传输的

指令信号。如能中断，确认只是短暂中断（＜１０ｍｓ）且不会影响制动性能。

７．３．１１．２　电控传输能源失效

确认电控传输的电能水平处于制造商声明的标称值，可将该值作为动力电池额定电压。在发动机

运转但不给动力电池充电的情况下全行程促动行车制动２０次。每次制动时，应全行程制动２０ｓ，释放

５ｓ，然后再进行一次制动，检查传输装置剩余的电能足以全行程促动行车制动器。对液压传输与电控

传输并存的制动系，还应对液压能源失效和储能进行检查。

７．３．１１．３　检查制造商对不能保证行车制动性能或至少两个独立的行车制动回路不能达到应急制动性

能的动力电池最高电压做了声明。通过使动力电池部分放电或连接台式电源来代替动力电池，逐渐降

低动力电池电压并记录４．２．２１．１．１规定的红色报警信号点亮时的实际电压。使用台式电源时，应确认

其具有足够的功率；利用车辆现有电线时，移除动力电池端子进行供电并检测输出电压。实际的记录电

压不应高于动力电池额定电压。此外，还应在该电压水平下进行动态试验，确认行车制动电控传输装置

中剩余的电能足以达到应急制动性能。

７．３．１１．４　如辅助设备或驻车制动系的电能来自行车制动系的电控传输的储能装置，应进行下列检查：

发动机转速能维持电控传输的电能水平但不高于８０％最大功率转速；打开开关，使上述所有辅助

设备工作；记录发动机运转和辅助设备工作时的动力电池电压。需通过动态试验验证在该电压水平（见

下注）下仍能达到规定的行车制动性能；动力电池（储能装置）放电以后，应进行动态试验来验证在不使

用电能的情况下仍能达到规定的减速度。也可通过计算进行检验。

７．３．１１．５　如辅助设备的电能来自行车制动电控传输的储能装置，应在车辆静止、发动机运转但动力电

池不充电的情况下，检查车辆处于驻车制动状态，对行车制动进行全行程制动，确认制动灯保持指示状

态且所有车灯（前照灯、前后雾灯、转向灯）在制动期间都正常工作。

７．３．１１．６　对照设计文件进行检查，确认行车制动电控传输发生故障不会导致违背驾驶员意图而进行

制动。

７．３．１２　储液罐／主缸检查

７．３．１２．１　检查确认储液罐易于接近，通过采用透明材料、安装低液面指示器或其他方式实现在不打开

储液罐的情况下即可对液面进行检查。如采用透明材料，应确认所有颜色的液体都清晰可见。

７．３．１２．２　确认车辆装备在液压传输失效或储液罐液面低于规定水平时向驾驶员指示的红色报警信

号，检查报警信号即使在白天也清晰可见，便于在驾驶位置对报警信号的工作状态进行检查。此外，还

应确认车辆装备驻车制动指示信号。

７．３．１２．３　为对工作状态进行检查，模拟行车制动失效和制动液泄漏，确认报警信号最迟在制动踏板作

用时指示，检查报警装置的零部件发生失效不会导致制动性能的完全丧失，只要失效／故障存在且点火

开关处于“开”（运行）位置上，报警装置将一直点亮。

７．３．１２．３．１　对压差报警装置，在主缸的两个出口各连接一个压力表／传感器（一个在主制动回路，另一

个在应急制动回路）。模拟行车制动的一条回路失效，记录报警信号点亮时两个出口的压差；确认压差

不超过１．５５ＭＰａ。模拟另一条回路失效，重复该过程。

７．３．１２．３．２　对液面报警装置，确认报警信号在储液罐的任一部分液面下降至制造商规定的水平时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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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指示。

７．３．１２．４　如未安装液面指示器，应对储液罐的最低容量即制动摩擦衬片最大磨损所产生的最大排液

量进行检查：使车辆处于水平路面，确认制动液面恰好位于储液罐一侧指示的最高水平；抽取制动液，直

至液面恰好盖住主缸输入口；测量抽取的液体体积，检查其等于或大于计算得出的储液罐的最低总

容量。

７．３．１２．４．１　对采用盘式制动器的车轴，用全新摩擦衬片的厚度（最大衬块厚度）减去完全磨损摩擦衬

片的厚度（制造商声明的最小衬块厚度），再加上制动盘的最大许可磨损尺寸，乘以支架一侧的活塞总面

积，将结果乘以轮缸数即可得到该轴的最大排液量。

７．３．１２．４．２　对采用鼓式制动器的车轴，用单个活塞的最大缩回量Δ狓≈
狉·Δ犱

狉２－犔槡
２
＋狊乘以活塞面积和

轮缸数，得出单根车轴的最大排液量，根据两根车轴的最大排液量计算储液罐的最低总容量。

７．３．１３　报警信号与车辆自检

７．３．１３．１　确认车辆电力装置充电时点亮红色或（４．２．２１．１．２规定的）黄色（如适用）报警信号。检查

报警信号在车辆静止且未检测到故障时自动熄灭。

７．３．１３．２　对装备ＡＢＳ的车辆，检查安装了专门的黄色报警信号装置，该信号即使在白天也清晰可见，

当防抱制动系统失效时，应向驾驶员报警。

当车辆静止、防抱制动系统通电时，报警信号点亮。系统自检，若不存在故障，报警信号熄灭。在检

查过程中，电控的压力调节阀应至少循环一次。对在静态条件下不能检测到的传感器异常，应在车速大

于１０ｋｍ／ｈ之前进行检测。但由于静态条件下车轮不转动，传感器不能产生车速信号，为防止发出错

误的报警信号，可推迟检测但应在车速大于１５ｋｍ／ｈ之前确认传感器工作正常。

７．３．１３．３　制动灯点亮指令

７．３．１３．３．１　应在驾驶员促动行车制动系时发出指令使制动灯点亮。

７．３．１３．３．２　通过自动控制制动系启动行车制动系时应发出上述指令。当车速大于５０ｋｍ／ｈ时，如产

生的减速度小于０．７ｍ／ｓ２，则可不发出上述指令。

７．３．１３．３．３　通过选择制动系启动部分行车制动系时不应发出上述指令。

７．３．１３．３．４　在松开加速踏板时产生制动力的电力再生式制动系不应发出上述指令。

７．３．１３．４　检查防抱制动系统的控制模式不能用手动装置来切断或改变。

７．３．１４　确认制动液的标志符合ＧＢ１２９８１和 ＧＢ／Ｔ１４１６８，并以不易擦除的方式固定在储液罐加注口

附近１００ｍｍ以内、便于观察的位置上。

７．３．１５　储能和供能检查

７．３．１５．１　对助力制动系和动力制动系的能源装置进行检查，确认其工作安全可靠。

７．３．１５．２　助力制动系

根据制造商提供的资料确定仅靠驾驶员体力是否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性能。

７．３．１５．２．１　对仅靠驾驶员体力即可达到应急制动性能的车辆，应模拟助力失效进行动态试验。

７．３．１５．２．２　对必须借助其他能量才能达到应急制动性能的车辆，应模拟传输装置部分失效，确认未受

失效影响的部分不仅能维持现有能量水平，而且能继续补充能量，并按７．３．１５．２．３进行储能检查。

７．３．１５．２．３　能源失效条件下的储能检查

ａ）　断开辅助装置及其储能器，将压力调节至符合制造商规定但不高于开启压力。

ｂ）　通过启动电磁阀使泵输出至储液罐等方法使能量供应失效。

ｃ）　对行车制动进行４次全行程促动，记录储能器的剩余压力；进行第５次制动并记录可获得的管

路压力。每次制动期间至少有１ｍｉｎ的间隔。

７．３．１５．３　动力制动系

７．３．１５．３．１　检查其至少有两个分别具有储能装置且分别作用于至少两个车轮上的独立回路，通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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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传输装置部分失效，确认未受失效影响的部分不仅能维持现有压力，而且可以补充能量，并按

７．３．１５．３．２进行储能检查。

７．３．１５．３．２　能源失效条件下的储能检查

ａ）　断开辅助装置及其储能器，将压力调节至符合制造商规定但不高于开启压力。

ｂ）　通过启动电磁阀使泵输出至储液罐等方法使能量供应失效。

ｃ）　对行车制动进行４次全行程促动，记录储能器的剩余压力；进行第５次制动并记录可获得的管

路压力。各次制动期间至少有１ｍｉｎ的间隔。

７．３．１５．４　储能式液压制动系

７．３．１５．４．１　能源失效条件下的储能检查

ａ）　断开辅助装置及其储能器，将压力调节至符合制造商规定但不高于开启压力。

ｂ）　不补充能量，对行车制动进行８次全行程促动，记录储能器的剩余压力；进行第９次制动并记

录可获得的管路压力。各次制动期间至少有１ｍｉｎ的间隔。

７．３．１５．４．２　对不满足７．３．１５．２．２或７．３．１５．３．１要求的车辆，应模拟管路失效导致能源失效时的储

能检查

ａ）　断开辅助装置及其储能器，将压力调节至符合制造商规定但不高于开启压力。

ｂ）　能源静止或发动机以怠速运转。

ｃ）　模拟传输失效，对行车制动进行８次全行程制动并记录储能器的剩余压力，进行第９次制动并

记录可获得的管路压力。

７．３．１５．５　储能装置的报警条件检查

起动发动机，增压并记录关闭压力（狆１）；逐步减压并记录开启压力。如开启压力与制造商规定的

最低压力不同，还应记录最低压力，并确认最低压力不高于实际测量的开启压力。

７．３．１５．５．１　对系统进行检查，确认除压力表外还装备光学或声学低压报警装置，且报警装置与每条回

路永久相连，光学信号符合４．２．２１．１．１的规定。

ａ）　发动机正常运行且制动系无故障时，确认除发动机起动后给储能装置通电期间外，报警装置不

报警。

ｂ）　消耗能量至报警信号点亮，在不补充能量的情况下，进行４次全行程行车制动并记录储能器的

剩余压力；进行第５次制动并记录可获得的管路压力。

７．３．１５．５．２　对７．３．１５．４．２所述车辆，确认除压力表外还装备光学和声学报警信号，且光学信号先于

或与声学信号同时报警；光学信号应符合４．２．２１．１．１的规定，在点火开关打开（如运行状态）时保持

点亮。

７．３．１５．５．３　当应用驻车制动且／或自动变速器操纵杆位于“驻车”挡时，声学报警装置不工作。

７．３．１６　如通过真空或液压助力等来加强驻车制动作用，检查在不使用助力的情况下仍可以进行驻车

制动，必要时可利用通常不用于该用途（如用于行车制动）的存储能量。

７．３．１７　能源的容量检查

７．３．１７．１　对系统补充充能至关闭压力（狆１），停止充能，进行４次全行程行车制动，记录剩余压力（狆２）。

７．３．１７．２　在不向储能装置补充能量的情况下，将系统压力调节至狆２。发动机以最大功率转速或超速

调节器允许的最大转速运行，给系统补充能量，记录最不利的储能装置的压力上升至狆１ 所需要的时间；

检查该时间等于或小于２０ｓ。除自动断开外，本试验不应断开辅助设备的供能装置。

７．３．１７．３　发动机停机，从符合制造商规定但不超过开启压力开始，对行车制动系进行２次全行程促

动，确认报警装置不报警。

７．３．１８　辅助设备

检查确定采用制动储能装置供能的辅助设备；在未充能的情况下将储能装置调整到开启压力，打开

上述所有辅助装置使其工作，检查制动系统储能装置的压力未下降至报警装置工作压力水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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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１９　驻车制动性能

７．３．１９．１　通过行车制动使车辆在２０％的坡道静止并保持下坡状态，施加驻车制动并保持至少５ｍｉｎ，

记录最大控制力，解除行车制动，确认在此条件下测定的最大控制力不超过４００Ｎ（手控）或５００Ｎ（脚

控）。本试验允许通过多次操纵驻车制动以达到规定的驻车制动保持力，但各次操纵的控制力均在规定

范围内。

７．３．１９．２　在２０％的坡道上保持上坡状态，重复７．３．１９．１。

７．３．１９．３　对驻车制动系采用电控传输的车辆，断开驻车制动系的电控传输，重复７．３．１９．１和

７．３．１９．２。如驻车制动系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工作，应进行附加检查：

ａ）　对手动变速器车辆，在发动机静止、离合器接合的情况下，仅通过采用合适的挡位（如最低挡）

即可使车辆保持在上、下坡道上。

ｂ）　对自动变速器车辆，确认车辆在变速器位于“驻车”挡时可在上、下坡道上停驻。

７．３．１９．４　对允许挂接挂车的乘用车，采用下列方法进行附加试验，确认仅靠乘用车的驻车制动能使列

车在１２％的上、下坡道上保持静止。

７．３．１９．４．１　实车法（推荐方法）

通过挂接合适的挂车使列车达到最大设计总质量，在１２％的坡道上按７．３．１９．１和７．３．１９．２进行

试验，确认驻车制动控制力在规定范围内，检查仅靠牵引车的驻车制动能使列车在上、下坡道上保持

静止。

７．３．１９．４．２　模拟法

如车辆不能加载至ＧＴＭ，可用乘用车代替乘用车列车，计算ＧＴＭ 在１２％坡度上的驻车制动性

能。模拟试验时所要求的坡度＝
ＧＴＭ×１２

ＧＶＭ
％。如不能提供计算得出的坡道，应选择接近该坡度的、更

陡的坡道，按７．３．１９．１和７．３．１９．２进行试验。

７．３．１９．５　如没有合适的路面进行７．３．１９．１和７．３．１９．４所述试验，可在水平路面上通过牵引试验模

拟坡道驻车制动，对驻车制动性能进行检查。

７．４　动态试验

７．４．１　总体要求

７．４．１．１　动态试验应在风力不致影响试验结果的情况下进行。

７．４．１．２　除特殊说明外，试验开始时最热的车轴上的行车制动器的平均温度在６５℃～１００℃之间。

７．４．１．３　试验应在规定车速（狏）下进行，实际试验车速与规定车速的误差不应超过±２％。试验时，应

将车辆加速之规定车速以上５ｋｍ，松开加速踏板，在车速下降至试验规定车速时进行制动。如最高设

计车速低于规定试验车速，应以车辆可持续保持的最高车速进行试验。

７．４．１．４　除特殊声明外，所有动态试验的制动操作应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预定的控制力或管路压力

限值。

７．４．１．５　车辆在制动前沿试验通道中线行驶，在制动过程中保持稳定，横摆角应小于等于１５°，不应偏

离３．５ｍ宽的试验通道，也不应发生异常振动。

７．４．２　车辆准备

７．４．２．１　按规定加载车辆：

ａ）　空载是指车辆处于整备质量状态，除驾驶员外，前排座椅上可坐一人记录试验结果。

ｂ）　满载是指包括驾驶员、试验记录人员和所有必需的试验设备的质量在内，将车辆加载至最大

设计总质量，确保质量分配符合制造商规定。如有几种不同的质量分配方案，应采用前后轴

质量分配之比最大者。

７．４．２．２　核对轮胎尺寸和型号，并检查轮胎处于相应载荷的推荐压力。

７．４．２．３　校准所有试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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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３　空载—基本性能试验

７．４．３．１　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

７．４．３．１．１　本试验的规定车速为１００ｋｍ／ｈ，因最高设计车速限制而不能达到规定车速的车辆，可以试

验时所能达到的最高车速进行试验。试验时，首先确认最热的车轴上的行车制动器的平均温度处于

６５℃～１００℃；在附着条件良好（μ≥０．８）的水平路面上，将车辆加速至试验规定车速以上５ｋｍ／ｈ，脱开

挡位，在车速下降至试验规定车速时全力进行行车制动。

对电机与车轮永久连接的电动车辆，若没有离合器／空挡，所有试验（脱开或接合试验）都应在电机

接合的条件下进行。

７．４．３．１．２　重复７．４．３．１．１，确认车辆在未发生车轮抱死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佳制动性能符合要

求；包括熟悉车辆所需制动在内，每次试验最多进行６次制动，最多重复５次。

对在最高压力处取得临界结果的液压动力制动系的车辆，应进行进一步的试验以确认当储能器充

能到开启压力时管路压力能达到最低性能。

７．４．３．２　发动机接合的０型试验

本试验仅适用于最高车速狏ｍａｘ＞１２５ｋｍ／ｈ的车辆，试验规定车速狏＝８０％狏ｍａｘ≤１６０ｋｍ／ｈ；对最高

车速狏ｍａｘ＞２００ｋｍ／ｈ的车辆，试验车速应为１６０ｋｍ／ｈ。

７．４．３．２．１　首先确认最热的车轴上的行车制动器的平均温度处于６５℃～１００℃；在附着条件良好的水

平路面上将车辆加速至试验规定车速以上５ｋｍ／ｈ，采用相应的最高挡行驶，松开加速踏板但保持挡位

不变，在车速下降至试验规定车速时进行行车制动。采用的制动控制力（或管路压力）与７．４．３．１．１所

述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接近。制动控制力应在整个制动过程中保持恒定，确保达到最大的制动强度

但不会发生车轮抱死。

７．４．３．２．２　对电机与车轮永久连接且装备 Ａ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电动车辆应在低附着系数路面

（μ≤０．３）上进行上述试验。试验过程中，检查车辆状况不受挡位变换、加速踏板松开和其他瞬间状态

的影响。试验允许进行转向修正，但转向盘的转角在最初２ｓ内不应超过１２０°，总转角不应超过２４０°。

７．４．３．２．３　重复７．４．３．２．１，确认车辆在未发生车轮抱死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佳制动性能符合要

求，最多重复５次。

７．４．４　空载—失效试验

参照制造商有关失效模拟的说明及静态试验结果，依次选择并模拟相应的失效条件，按７．４．３．１．１

和７．４．３．１．２进行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因最高设计车速限制而不能达到规定车速的车辆，可以试

验时所能达到的最高车速进行试验。

７．４．４．１　模拟行车制动系的一条回路失效，使失效回路的管路压力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保持为零，确认

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性能。

７．４．４．２　对７．３．１５．２．１所述车辆，通过消耗助力装置所存储的能量依次模拟助力装置失效，在能量消

耗完毕的同时将助力器从能源上断开，立即进行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确认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

性能。

７．４．４．３　对７．３．１５．２．２和７．３．１５．３．１所述车辆，依次模拟各条回路失效，在静态试验所测定的管路

压力下进行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确认车辆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性能。

７．４．４．４　对７．３．１５．２．３、７．３．１５．３．２、７．３．１５．４．１和７．３．１５．５．１所述车辆，维持失效状态，在静态试

验所测定的管路压力下进行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确认车辆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性能。

７．４．４．５　对７．３．１５．４．２所述车辆，维持失效状态，在静态试验所测定的管路压力下进行发动机脱开的

０型试验，确认车辆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性能。

７．４．４．６　可将辅助能源装置充能至正常的工作水平，然后使发动机停止运转或断开从发动机供应的能

量，进行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确认能达到规定的行车制动性能。

７．４．４．７　对装备ＡＢＳ的车辆，依次断开电源、传感器和控制器的电路，使防抱制动系统不工作，确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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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制动性能不低于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规定性能的８０％。

７．４．４．８　通过断开可变制动力分配系统的控制连接等方式，确定可能发生的分配失效模式，并将其调

整至最恶劣状态，进行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确认车辆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不小于３．８６ ｍ／ｓ２。如

制动力分配失效可能导致其控制的车轴完全制动，还应对制动稳定性进行检查。

感载比例阀、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ＥＢＤ）以及控制制动力分配的其他装置（如Ｇ阀或减压阀）应参

照本条款进行试验。

７．４．４．９　对行车制动系具有电控传输的车辆，进行下列附加试验：

７．４．４．９．１　通过断开电线等方式，模拟行车制动电控传输的持续失效，进行电机脱开的０型试验，确

认车辆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性能，并按４．２．２１．１．１的规定点亮相应的报警信号（不满足行车制动性

能时点亮红色报警信号，其他为黄色）。

７．４．４．９．２　调节动力电池电压至７．３．１１．３确定的荷电状态并阻止动力电池充电，检查动力电池未对

非关键性的辅助设备（包括外部照明装置）充电，进行脱开的０型试验，确认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

性能。

７．４．４．１０　对行车制动系具有电动部件的电动车辆，进行下列附加试验：

７．４．４．１０．１　通过断开电源等方式，模拟行车制动的电动部件失效，进行电机脱开的０型试验，确认车

辆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性能。

７．４．４．１０．２　如行车制动的电动部件失效会导致制动器的完全作用，应安装一个能在车辆运行期间安

全工作的失效开关。通过断开电线等方式，模拟电控传输装置失效，操纵失效开关进行电机脱开的０

型试验，确认车辆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性能。

７．４．５　空载—犃犅犛试验

７．４．５．１　低附着系数路面上附着系数利用率的测定

试验应在附着系数小于等于０．３的低附着系数路面上进行。

为消除制动器温度不同的影响，建议在测定犽之前先测定狕ＡＬ。

７．４．５．１．１　对装备１、２类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使全部车轮制动，测定最大制动强度狕ＡＬ；对装备３类

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对至少有一个直接控制车轮的每根车轴（桥）分别测定狕ＡＬ。

接通防抱制动系统，踩下制动踏板，确认每个制动器都正常工作。

以５５ｋｍ／ｈ的初速度制动，测定速度从４５ｋｍ／ｈ下降至１５ｋｍ／ｈ时的时间；制动过程中，保证防抱

制动系统全循环。

根据３次试验的平均值，计算最大制动强度狕ＡＬ＝
０．８４９

狋ｍ
。

７．４．５．１．２　附着系数（犽Ｍ 或犽ｉ）的测定

７．４．５．１．２．１　脱开防抱制动系统或使其不工作，仅对试验车辆的单根车轴（桥）进行制动。试验初速度

为５０ｋｍ／ｈ；为达到最佳性能，制动力应在该车轴的车轮之间平均分配。

７．４．５．１．２．２　制动强度狕ｍ 的测定

本试验中，控制力在制动作用期间保持不变，车速低于２０ｋｍ／ｈ时允许车轮抱死。应逐次增加管

路压力，进行多次试验，测定车速从４０ｋｍ／ｈ下降至２０ｋｍ／ｈ所经历的时间狋。从狋的最小值狋ｍｉｎ开始，

在狋ｍｉｎ（包括狋ｍｉｎ）和１．０５狋ｍｉｎ之间选择３个狋值，取其算术平均值狋ｍ（若不能得到３个狋值，可用狋ｍｉｎ代替

狋ｍ）计算最大制动强度：狕Ｍ＝
０．５６６

狋ｍ
。

７．４．５．１．２．３　根据测得的制动强度和非制动车轮的滚动阻力计算制动力及动态轴荷

以后轴驱动的两轴车为例：

前轴制动时，制动力＝狕ｍ×犘×犵－０．０１５犉２

前轴动态轴荷犉ｆｄｙｎ＝犉ｆ＋
犺
犈
×狕ＡＬ×犘×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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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轴制动时，制动力＝狕ｍ×犘×犵－０．０１０犉１

后轴动态轴荷犉ｒｄｙｎ＝犉ｒ－
犺
犈
×狕ＡＬ×犘×犵

７．４．５．１．２．４　分别计算前、后轴的附着系数和整车附着系数，犽值应圆整到千分位。

前轴附着系数犽ｆ＝
狕ｍ×犘×犵－０．０１５犉２

犉１＋
犺
犈
×狕ｍ×犘×犵

，后轴附着系数犽ｒ＝
狕ｍ×犘×犵－０．０１０犉１

犉２－
犺
犈
×狕ｍ×犘×犵

对装备１、２类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整车附着系数犽Ｍ＝
犽ｆ×犉ｆｄｙｎ＋犽ｒ×犉ｒｄｙｎ

犘×犵
。

７．４．５．１．２．５　对装备３类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按７．４．５．１．２．１～７．４．５．１．２．４要求对至少有一个直

接控制车轮的每根车轴（桥）分别测定犽ｉ。

７．４．５．１．３　附着系数利用率的计算

７．４．５．１．３．１　对装备１、２类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附着系数利用率ε＝
犣ＡＬ
犽Ｍ
。

７．４．５．１．３．２　对装备３类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对至少有一个直接控制车轮的每根车轴（桥）分别计算

ε。例如，对防抱制动系统只作用在后轴（桥）的后轮驱动双轴车辆，附着系数利用率：

ε２ ＝
狕ＡＬ×犘×犵－０．０１０犉１

犽２ 犉２－
犺
犈
×狕ＡＬ×犘×（ ）犵

。

７．４．５．１．４　将ε圆整到２位小数，检查ε≥０．７５；如ε＞１．００，应重新测量附着系数，允许误差为１０％。

７．４．５．２　高附着系数路面上附着系数利用率的测定

参照７．４．５．１．１、７．４．５．１．２和７．４．５．１．３，在附着系数约为０．８（干路面）的路面上进行试验。

如全力制动时不能实现全循环，可将控制力增加至１０００Ｎ；如超过１０００Ｎ还不足以使系统全循

环，则不再进行该试验。

７．４．５．３　附加检查

本试验的目的是验证车轮未抱死且车辆稳定，因此不必制动至车辆停止行驶。

７．４．５．３．１　单一路面试验

在附着系数小于等于０．３和约为０．８（干路面）的两种路面上，以４０ｋｍ／ｈ和０．８狏ｍａｘ≤１２０ｋｍ／ｈ的

初速度急促全力制动。试验过程中，由防抱制动系统直接控制车轮不应抱死。

７．４．５．３．２　对接路面试验（犽Ｈ≥０．５，犽Ｈ／犽Ｌ≥２）

７．４．５．３．２．１　高附着系数（犽Ｈ）路面到低附着系数路面（犽Ｌ）

当试验车轴从高附着系数路面驶向低附着系数路面时，急促全力制动，检查直接控制车轮未抱死。

行驶速度和制动时机应确保车辆以７．４．５．３．１规定的高、低两种速度从高附着系数路面驶入低附着系

数路面，并使防抱制动系统在高附着系数路面上全循环。

７．４．５．３．２．２　低附着系数（犽Ｌ）路面到高附着系数（犽Ｈ）路面

当车辆从低附着系数路面驶向高附着系数路面时，急促全力制动，检查车辆的减速度在合适的时间

内有明显的增加，且车辆未偏离既定行驶路线。行驶速度和制动时机应确保车辆以约为５０ｋｍ／ｈ的速

度从低附着系数路面驶入高附着系数路面，并使防抱制动系统在低附着系数路面上全循环。

７．４．５．３．３　对开路面试验（犽Ｈ≥０．５，犽Ｈ／犽Ｌ≥２）

本试验适用于装备１、２类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

试验开始时，车辆的左右车轮分别位于附着系数不同（犽Ｈ、犽Ｌ）的两种路面上，车辆纵向中心平面通

过高低附着系数路面的交界线。

以５０ｋｍ／ｈ的初速度急促全力制动，确认直接控制车轮未发生抱死，轮胎（外胎）的任何部分均未

越过此交界线。

试验过程中，允许进行转向修正，但转向盘的转角在最初２ｓ内不应超过１２０°，总转角不应超

３３

犌犅２１６７０—２００８



过２４０°。

７．４．６　满载—犃犅犛试验

７．４．６．１　低附着系数路面上附着系数利用率的测定

参照７．４．５．１进行试验。

７．４．６．２　高附着系数路面上附着系数利用率的测定

参照７．４．５．２进行试验。

如规定的控制力不能使防抱制动系统实现全循环，则不再测定附着系数利用率ε。

７．４．６．３　附加检查

参照７．４．５．３进行试验。对装备１类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还应在对开路面试验时测定制动强度，

确认狕ＭＡＬＳ≥０．７５×
４犽Ｌ＋犽Ｈ
５

，狕ＭＡＬＳ≥犽Ｌ 。

７．４．６．４　能耗试验

７．４．６．４．１　确认储能装置的初始能量水平符合制造商规定。

７．４．６．４．２　踩下制动踏板，确认各制动器工作正常；断开气压辅助设备的储能装置。

７．４．６．４．３　发动机脱开并以怠速运转，在附着系数小于等于０．３的路面上，以不低于５０ｋｍ／ｈ的初速

度全力制动。制动时间狋＝狏ｍａｘ／７，不应小于１５秒。若一次制动的时间达不到狋值，可最多分为４个阶

段进行制动。各阶段制动之间不应补充能量；从第２阶段起，为弥补开始制动的能量消耗，应从

７．４．６．４．４规定的全行程促动中减去一次。

７．４．６．４．４　车辆静止，将储能调节至与制动时间狋结束时相同的能量水平，使发动机停止运转或切断

对储能装置的供能，对行车制动连续进行４次全行程促动。

７．４．６．４．５　确认进行第５次制动时，车辆至少能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效能。可通过在高附着系数路面

上的试验检查，也可通过测定第５次制动时的管路压力进行判定。

７．４．７　满载—基本性能试验

７．４．７．１　０型试验

７．４．７．１．１　参照７．４．３．１～７．４．３．２进行试验。

７．４．７．１．２　对允许挂接无制动挂车的乘用车，无须实际挂车进行试验，可仅以乘用车进行发动机脱开

的０型试验，计算乘用车列车满载时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犱Ｍ＋Ｒ＝犱Ｍ
犘Ｍ

犘Ｍ＋犘Ｒ
ｍ／ｓ２，确认犱Ｍ＋Ｒ不小于

５．４ｍ／ｓ２。

其中：

犱Ｍ———在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中，乘用车满载时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ｍ／ｓ
２；

犘Ｍ———乘用车满载质量，ｋｇ；

犘Ｒ———可挂接的无制动挂车的满载质量，ｋｇ。

７．４．７．２　车辆行驶中的驻车制动

参照７．４．３．１，以３０ｋｍ／ｈ的初速度施加驻车制动，进行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控制力不超过

４００Ｎ（脚控时为５００Ｎ）且在制动过程中保持恒定。确认充分发出的平均制动减速度和车辆停车前的

瞬态减速度不小于１．５ｍ／ｓ２。只要有一次试验能达到规定性能，即认为符合要求。

７．４．７．３　响应试验

装备助力制动系且不使用助力就不能达到行车制动性能的车辆，应安装减速度记录设备，驾驶车辆

以不超过２０ｋｍ／ｈ的速度进行行车制动。根据记录的减速度，确认从开始促动踏板至达到规定的行车

制动减速度的时间不超过０．６ｓ。本试验对行车制动控制力没有限制。

７．４．７．４　Ⅰ型试验

７．４．７．４．１　加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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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７．４．１．１　采用最高挡，以狏１＝８０％狏ｍａｘ≤１２０ｋｍ／ｈ的初速度进行２次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确

定车辆满载时产生３ｍ／ｓ２ 的减速度所需的控制力或管路压力。此外，还应确认车速能在规定的时间

（Δ狋＝４５ｓ）内从狏１ 下降至狏２，其中，Δ狋是从一次制动操作开始至下一次制动操作开始的时间。

７．４．７．４．１．２　采用最高挡，以７．４．７．４．１．１确定的控制力或管路压力，从车速狏１ 开始进行行车制动，

使车辆产生３ｍ／ｓ２ 的平均减速度；在车速下降至狏２ 时解除制动，选择最有利的挡位使车速恢复到狏１，

在最高挡维持该车速至少１０ｓ，然后再次制动并确认两次制动开始之间的时间间隔等于Δ狋。时间测量

装置应在第一次制动操作时启动或重新设置。

７．４．７．４．１．３　重复７．４．７．４．１．２，直至制动总次数达到１５次。各次制动操作的控制力应确保产生

３ｍ／ｓ２的平均减速度。

７．４．７．４．１．４　循环时间可能因车辆和试验回路而有所不同。对因车辆性能不足而导致循环周期变化，

制动操作之间的时间间隔Δ狋应增加至达到车速狏１ 所需的最短时间，并留出１０ｓ的时间来稳定车速。

但如循环周期变化是由试验回路危险或特性（如转向或下坡）引起，则４次连续制动所经历的整个循环

时间应符合规定。而且，所有１５次制动的整个周期应同以正确的间隔进行的各次制动操作所消耗的时

间相对应。

７．４．７．４．１．５　对不能在循环周期内达到规定车速的电动车辆，第一次制动应在规定车速下进行，其后

各次制动应立即在最短的时间内加速４５ｓ后所达到的车速下进行。

７．４．７．４．２　热态性能

７．４．７．４．２．１　最后一次制动结束后，立即在最短的时间内加速至０型试验车速，进行发动机脱开的０

型试验，所使用的平均控制力不应超过满载０型试验中实际使用的控制力，确认车辆在未发生车轮抱

死的情况下至少能达到满载０型试验实际性能的６０％和０型试验规定性能的７５％。如车辆在０型试

验控制力下能达到车辆０型试验实际性能的６０％但不能达到规定性能的７５％，可采用不超过５００Ｎ的

更高的控制力进一步试验。两次试验的结果都应记入试验报告。

７．４．７．４．２．２　不能在循环周期（Δ狋）内达到规定车速的电动车辆，应在加热循环结束后所能达到的最

高车速下进行热态性能试验。为进行对比，还应在恢复试验后以相同的车速进行冷态满载０型试验。

对装备Ａ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应连续保持最高挡进行热态性能试验。如电力制动系具有

单独的控制装置，应确保未使用该装置。

７．４．７．４．３　恢复过程

热态性能试验结束后，立即在最短的时间内加速至５０ｋｍ／ｈ，采用与车速适应的最高挡，以３ｍ／ｓ２

的平均减速度进行行车制动。制动结束后立即在最短的时间内加速至５０ｋｍ／ｈ并保持该车速，在距离

上次制动起点１．５ｋｍ的位置再次以３ｍ／ｓ２ 的减速度进行制动。重复该过程，直至总制动次数达到４

次。时间测量装置应在第一次制动操作时启动或重新设置。

７．４．７．４．４　恢复性能

最后一次制动结束后，立即在最短的时间内加速至０型试验车速，进行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确

认车辆在未发生车轮抱死的情况下能达到满载０型试验实际性能的７０％但不超过１５０％。本试验不受

制动器温度要求限制，所使用的平均控制力不超过满载０型试验中实际使用的控制力。

７．４．７．４．５　冷态检查

使制动器冷却到环境温度，确认制动器未发生粘合。对装有自动磨损补偿装置的车辆应在最热的

制动器冷却降温至１００℃时，检查车轮是否能自由转动。

７．４．７．５　对７．４．７．４．２．２所述电动车辆应进行附加满载０型试验。首先按０型试验要求进行几次制

动操作，对制动摩擦衬片进行恢复；然后以与热态性能试验相同的车速进行电机脱开的０型试验，确认

车辆至少能达到冷态制动实际性能的６０％和与所使用的车速相对应的０型试验规定性能的７５％。

７．４．７．６　对装备Ｂ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的附加试验

７．４．７．６．１　对装备Ｂ型（或同时具有Ａ型和Ｂ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的车辆，应在７．３．８．２静态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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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下列附加试验。

在电机接合的情况下，以适度的控制力、从大约１００ｋｍ／ｈ的车速进行行车制动。制动期间，断开

与电机的连接，检查行车制动系产生的制动力没有降低。采用类似的试验车速在各挡位依次进行电机

接合的制动试验，确认行车制动力与所采用的挡位无关。

７．４．７．６．２　对通过松开加速踏板启动的Ａ型和Ｂ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应在７．３．８．１后进行下列附

加检查。

在电机接合的情况下，从大约１００ｋｍ／ｈ的车速松开加速踏板来启动电力再生式制动系，轻微施加

行车制动，确认电力再生制动作用没有降低。

７．４．７．７　对电控传输的行车制动系的附加检查

７．４．７．７．１　对辅助设备或驻车制动系由行车制动系电控传输装置的动力电池供电的车辆，若７．３．１１．４

的静态试验表明需要进行附加检查，应使上述所有辅助设备运转，进行电机脱开的０型试验。必要时

可通过选择使用辅助设备来控制放电，使制动前的动力电池电压处于７．３．１１．４所记录的水平，确认车

辆能达到规定的行车制动性能。如７．３．１１．４的试验导致动力电池（储能装置）放电，应在该条件下进行

上述电机脱开的０型试验。

７．４．７．７．２　对辅助设备由行车制动系电控传输装置的动力电池供电的车辆，应在电池处于充电状态的

情况下，以不超过２０ｋｍ／ｈ的车速进行行车制动，确认行车制动系能完全制动。

７．４．８　满载—失效试验

参照７．４．４的规定，在满载条件下依次选择并模拟相应的失效条件，进行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

确认车辆在每种失效条件下均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性能。

７．４．９　车轴间的制动力分配检查

应通过车轮抱死顺序试验或在必要时进行扭矩轮试验来检查车辆是否满足制动力分配的要求。

７．４．９．１　车轮抱死顺序试验

本试验的试验路面应确保在制动强度处于０．１５～０．８０之间时能发生车轮抱死。试验设备应能自

动连续同步记录整个试验过程，以便对车速、通过对车速微分得出的瞬态制动强度、制动控制力（或管路

压力）和各车轮的角速度等变量进行实时相互对照。

７．４．９．１．１　满载试验

７．４．９．１．１．１　使车辆在低μ路面上以６５ｋｍ／ｈ的车速行驶，以线性速度逐渐施加制动力，使制动操作

后０．５ｓ～１．５ｓ发生第一次车轮抱死，在第二根车轴发生抱死、控制力达到１０００Ｎ或第一根车轴抱死

时间达到０．１ｓ（不论哪根车轴先发生抱死）时解除制动。

７．４．９．１．１．２　本试验需要预先进行一系列制动来确定制动操作速度；必要时可能需要安装机械式制动

控制力促动装置，通过调整该装置提供需要的制动操作速度。

７．４．９．１．１．３　各试验应重复进行一次，以确认车轮的抱死顺序；若其中一次试验结果不符合要求，应在

相同条件下进行第３次试验来最终决定其是否符合要求。

７．４．９．１．１．４　在高μ路面上重复７．４．９．１．１．１～７．４．９．１．１．３，试验车速为１００ｋｍ／ｈ。

７．４．９．１．１．５　试验中，若车轮在制动强度小于０．１５或大于０．８０时开始抱死，则试验无效，应另选路面

重新进行试验；若制动强度处于０．１５～０．８０之间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则认为车辆满足车轮抱死顺序

的要求。

ａ）　无车轮抱死；

ｂ）　前轴两个车轮抱死、后轴没有或只有一个车轮抱死；

ｃ）　两个车轴同时抱死。

７．４．９．１．２　空载试验

参照７．４．９．１．１，以空载车辆进行试验。

７．４．９．１．３　如试验证明前轮比后轮先抱死或与后轮同时抱死，则认为车辆满足附着系数利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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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应重新进行车轮抱死顺序试验或通过扭矩轮试验确定产生附着系数利用曲线的制动器外部因数。

７．４．９．２　扭矩轮试验

７．４．９．２．１　空载试验

７．４．９．２．１．１　未安装动态制动比例阀或限压阀的车辆应在整个管路压力范围内进行静态控制力与管

路压力关系试验来确定前后制动压力的关系，不必进行本试验。对装备动态制动比例阀或限压阀的车

辆，以５０ｋｍ／ｈ的车速在整个管路压力范围内进行１５次紧急制动，确定前后制动压力的关系。为使质

量分配和非悬挂质量与车辆的正常状态相同，最好在安装扭矩轮之前进行试验。

７．４．９．２．１．２　本试验规定车速为１００ｋｍ／ｈ。试验时，以高于试验车速５ｋｍ／ｈ的速度驾驶车辆，以

１００Ｎ／ｓ～１５０Ｎ／ｓ线性速度作用制动踏板。在第一根车轴发生抱死（不论哪根车轴先发生抱死）或制

动控制力达到１ｋＮ时解除制动。

本试验需要预先进行一系列制动来确定制动操作速度；必要时可能需要安装机械式制动控制力促

动装置，通过调整该装置提供需要的制动操作速度。所采用的管路压力范围足以达到０．１５～０．８的制

动强度（狕）。

７．４．９．２．１．３　使车辆以最高１００ｋｍ／ｈ的车速行驶，对制动器进行冷却，直至制动器温度处于规定

范围。

７．４．９．２．１．４　按照７．４．９．２．１．２和７．４．９．２．１．３，以５０ｋｍ／ｈ的车速和１００Ｎ／ｓ～２００Ｎ／ｓ的制动操

作速度进行试验。

７．４．９．２．１．５　分别按照７．４．９．２．１．２和７．４．９．２．１．３的要求，以１００ｋｍ／ｈ和５０ｋｍ／ｈ的试验车速交

替进行试验，在１００ｋｍ／ｈ和５０ｋｍ／ｈ的车速下分别进行５次制动操作。各次制动之间进行制动器冷却

行驶，确保每次制动时制动器温度处于限值范围内。

７．４．９．２．２　满载试验

按照７．４．９．２．１．１～７．４．９．２．１．５进行满载试验。

７．４．９．２．３　数据推导

７．４．９．２．３．１　在每个数据通道内用５点中央平移法对全部２０次制动（两种载荷状态、两种试验车速下

分别进行５次行驶制动）所获得的试验数据进行筛选。

７．４．９．２．３．２　对各次试验测定并筛选出的每个车轮的制动力矩和管路压力数据，通过最小二乘法进行

处理，只采用车辆减速度在０．１５犵～０．８犵之间的数据，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确定斜率（制动器外部因

数）和截距（制动器释放／保持压力）。

７．４．９．２．３．３　从７．４．９．２．３．２所获得的完整试验结果（空载和满载）中选取前轴结果并进行平均，计算

前轴各次制动的平均制动器外部因数和制动器释放压力。

７．４．９．２．３．４　重复７．４．９．２．３．３，选取后轴结果来计算后轴各次制动的制动器外部因数和制动器释放

压力。

７．４．９．２．３．５　根据前轴的制动器外部因数和释放压力及车轮动态滚动半径，计算前轴在整个管路压力

范围内对应给定前轴管路压力的制动力；满载和空载条件分别采用不同的数据。

７．４．９．２．３．６　对后轴重复７．４．９．２．３．５，使用前后管路压力关系计算后轴在整个管路压力范围内对应

给定前轴管路压力的制动强度；满载和空载条件分别采用不同的数据。

７．４．９．２．３．７　对空载和满载两种状态，分别计算车辆的制动强度与前管路压力的函数狕＝
犜１＋犜２
犘×犵

７．４．９．２．３．８　对空载和满载两种状态，分别按下面的公式计算各轴利用的附着系数与制动强度的

关系：

犳１ ＝
犜１

犘１＋
狕×犺×犘×犵

犈

；　犳２ ＝
犜２

犘２－
狕×犺×犘×犵

犈

７３

犌犅２１６７０—２００８



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符号和定义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标准。

编号 符号 名　称　及　说　明

１ 犱ｍ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ＭＦＤＤ

２ 犱Ｍ 乘用车在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中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最大值，ｍ／ｓ２

３ 犱Ｍ＋Ｒ 计算得出的乘用车挂接无制动挂车时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ｍ／ｓ２

４ Δ犱
用全新摩擦衬片的厚度（最大摩擦衬片厚度）减去完全磨损的摩擦衬片的厚度（制造商声明的

最小摩擦衬片厚度）

５ Δ狋 制动循环周期，即从一次制动操作开始到下一次制动操作开始为止所持续的时间

６ Δ狓 活塞的最大缩回量，Δ狓≈
狉·Δ犱

狉２－犔槡 ２
＋狊

７ 犈 轴距

８ ε 车辆的附着系数利用率：防抱制动系统工作时最大制动强度（狕ＡＬ）和理论附着系数（犽）的商

９ ε犻 在犻轴上测得的ε值（装备３类防抱制动系统的机动车辆）

１０ εＨ 在高附着系数路面上的ε值

１１ εＬ 在低附着系数路面上的ε值

１２ 犳 控制力

１３ 犳犻 犻轴利用的附着系数，犳犻＝犜犻／犖犻
１４）

１４ 犉 力（Ｎ）

１５ 犉ｄｙｎ 防抱制动系统工作时的路面法向动态反力

１６ 犉犻ｄｙｎ 机动车辆犻轴上的犉ｄｙｎ

１７ 犉犻 路面对犻轴的法向静态反力

１８ 犉Ｍ 路面对机动车辆各车轮的静态法向反力之和

１９ 犉Ｍｎｄ
１５） 路面对机动车辆未制动的从动轴的静态法向反力之和

２０ 犉Ｍｄ 路面对机动车辆未制动的驱动轴的静态法向反力之和

２１ 犉ＷＭ ０．０１犉Ｍｎｄ＋０．０１５犉Ｍｄ

２２ 犵 重力加速度，犵＝９．８１ｍ／ｓ
２；在车轮抱死顺序试验中，可取犵＝１０ｍ／ｓ

２

２３ 犺 由制造商规定并经进行试验的检测机构认可的重心高度

２４ 犻 车轴编号（对前轴，犻＝１；对后轴，犻＝２）

２５ 犑 车辆的减速度，ｍ／ｓ２

２６ 犽 轮胎和路面之间的附着系数

１４）　车辆的“附着系数利用曲线”是指说明在规定的载荷状态下，各轴利用的附着系数与车辆的制动强度之间关系

的曲线。

１５）　对两轴机动车辆的犉Ｍｎｄ和犉Ｍｄ符号可以简化为符号犉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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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编号 符号 名　称　及　说　明

２７ 犽ｆ 一个前轴的犽值

２８ 犽Ｈ 高附着系数路面上测定的犽值

２９ 犽犻 装备３类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在犻轴上确定的犽值

３０ 犽Ｌ 低附着系数路面上测定的犽值

３１ 犽ｌｏｃｋ 滑移率为１００％时的附着系数值

３２ 犽Ｍ 机动车辆的犽值

３３ 犽ｐｅａｋ “附着系数滑移率”曲线的最大值

３４ 犽ｒ 一个后轴的犽值

３５ 犔 从活塞中心线到制动鼓中心的距离

３６ 犖 制动次数

３７ 犖犻 制动时路面对犻轴的法向反力

３８ 犘 单车质量（ｋｇ）

３９ 犘犻 路面对犻轴的静态法向反力

４０ 犘Ｍ 乘用车满载质量

４１ 犘Ｒ 乘用车制造商规定的可挂接的无制动挂车的最大设计总质量

４２ 狆１ 制造商规定的储能装置的最大系统工作压力（关闭压力）

４３ 狆２
不给储能装置补充能量的情况下，从狆１ 开始、对行车制动进行４次全行程促动后储能装置的

压力

４４ 犚 犽ｐｅａｋ与犽ｌｏｃｋ的比值

４５ 狉 狉＝
１

２
制动鼓名义尺寸

４６ 犛 制动距离

４７ 犛ｂ 从狏０ 到狏ｂ 期间行驶的距离，ｍ

４８ 犛ｅ 从狏０ 到狏ｅ期间行驶的距离，ｍ

４９ 狊 单个制动蹄的活塞因弹簧回弹压力而产生的缩回量

５０ 犜犻 在正常的道路制动条件下，制动器作用于犻轴的制动力

５１ 狋 时间间隔，ｓ

５２ 狋ｍ 狋的平均值

５３ 狋ｍｉｎ 狋的最小值

５４ 狋０－１ 在未进行制动操作的情况下，储能装置的压力从狆２ 上升到狆１ 所需的时间

５５ μ 路面附着系数

５６ 狏 试验车速

５７ 狏ｂ ０．８狏０ 时的车速

５８ 狏ｅ ０．１狏０ 时的车速

５９ 狏ｍａｘ 最高设计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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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编号 符号 名　称　及　说　明

６０ 狏０ 车辆初速度，ｋｍ／ｈ

６１ 狏１ 制动开始时的初速度

６２ 狏２ 制动结束时的速度

６３ 狕 制动强度，狕＝
犑

犵

６４ 狕ＡＬ 防抱制动系统工作时车辆的制动强度

６５ 狕ｍ 平均制动强度

６６ 狕ｍａｘ 狕的最大值

６７ 狕ＭＡＬＳ 对开路面上机动车辆的狕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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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动力电池荷电状态的监测规程

犅．１　本规程适用于牵引和再生制动用的车辆动力电池。本规程需要使用双向直流功率表。

犅．２　对新动力电池或久置未用的动力电池，应按制造商的建议进行循环试验。试验前，应根据制造商

推荐的充电程序将动力电池充满。循环结束后可至少在室温条件下放置８ｈ。

犅．３　进行５．１．２．１１、５．１．４．１．２．３、５．１．５．１．６、５．１．５．１．７和５．１．５．２．４的制动试验时，应连续记录牵

引电机所消耗的电能和电力再生式制动系所提供的电能的差额，并以此确定试验开始或结束时的荷电

状态。

犅．４　在进行５．１．５．２．４的比对试验时，为复制动力电池的荷电状态，可直接将动力电池充电至该荷电

状态或首先充电至该状态以上然后以大致恒定的功率对固定负载放电直至达到相应的荷电状态。对仅

靠动力电池供电的车辆，可通过车辆行驶来调整荷电状态。对在动力电池部分充电的情况下进行的试

验，建议在达到所需的荷电状态后尽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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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制动摩擦衬片的惯性测功机试验方法

犆．１　总体要求

满足本标准的车辆选装其他摩擦衬片时，还应在惯性测功机上进行对比试验，判断选装摩擦衬片在

性能上的一致性。必要时，也可进行道路试验。

犆．２　试验设备

犆．２．１　试验所使用的测功机应满足下列要求：

犆．２．１．１　能产生Ｃ．３．１要求的惯性，能满足５．１．５有关Ⅰ型衰退试验的要求。

犆．２．１．２　所安装的制动器应与原车型相同。

犆．２．１．３　如采用风冷，应符合Ｃ．３．４。

犆．２．２　试验仪器至少能提供下列数据：

犆．２．２．１　连续记录制动盘或制动鼓的转速；

犆．２．２．２　一次制动过程中所转过的转数，其分辨率不应大于１／８转；

犆．２．２．３　制动时间；

犆．２．２．４　连续记录在摩擦衬片摩擦轨道中心或制动盘或制动鼓或摩擦衬片中间厚度处所测得的

温度；

犆．２．２．５　连续记录制动控制管路压力或控制力；

犆．２．２．６　连续记录制动器输出力矩。

犆．３　试验条件

犆．３．１　测功机的转动惯量应尽量接近车辆总惯量中由相应车轮制动所引起的那部分惯量，允许误差

为±５％，并按下式计算：犐＝犕犚２

式中：

犐———转动惯量，单位为千克平方米（ｋｇ·ｍ
２）；

犚———动态轮胎滚动半径，单位为米（ｍ）；

犕———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中由相应车轮制动的那部分质量。对单端测功机，该质量应由表２中

ａ）项规定的减速度下制动力分配的设计值计算得出。

犆．３．２　惯性测功机的初始转速应与表２中ａ）项规定的车辆线速度相对应，根据轮胎滚动半径确定。

犆．３．３　制动摩擦衬片磨合时，应至少有８０％的贴和面积，磨合温度不应超过１８０℃，也可应制造商要

求，按其意见进行磨合。

犆．３．４　使用风冷时，气流应沿垂直于制动器转动轴的方向通过制动器，流过制动器的冷却气流速度不

应大于１０ｋｍ／ｈ。冷却气流温度为环境温度。

犆．４　试验规程

犆．４．１　应提交５副制动摩擦衬片样品进行对比试验。这５副样品应与相应车型首次批准时资料文件

中注明的原始部件相同的５副摩擦衬片进行对比试验。

犆．４．２　应根据本附录规定的试验规程并按照下列要求所取得的结果进行对比来确定制动摩擦衬片的

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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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４．３　０型冷态性能试验

犆．４．３．１　在初始温度低于１００℃时进行三次制动。温度应按Ｃ．２．２．４规定测量。

犆．４．３．２　在相当于表２中ａ）项规定车速的初始转速下、以相当于该条款规定减速度的平均制动力矩

进行制动。此外，试验还应在最低相当于３０％最高车速、最高相当于８０％最高车速之间几种不同的转

速下进行。

犆．４．３．３　在制动输入相同条件下，进行对比试验的摩擦衬片在上述冷态性能试验期间所记录的平均

制动力矩同与型式批准申请中所注明部件相同的制动摩擦衬片上记录的平均制动力矩相比，其偏差不

应超过±１５％。

犆．４．４　Ⅰ型试验（衰退试验）

犆．４．４．１　加热过程

制动摩擦衬片应按５．１．５．１的方法进行试验。

犆．４．４．２　热态性能试验

犆．４．４．２．１　完成Ｃ．４．４．１要求的试验后，应立即进行５．１．５．２规定的热态制动性能试验。

犆．４．４．２．２　在制动输入相同条件下，进行对比试验的摩擦衬片在上述热态性能试验期间所记录的平

均制动力矩同与型式批准申请中所注明部件相同的制动摩擦衬片上记录的平均制动力矩相比，其偏差

不应超过±１５％。

犆．５　制动摩擦衬片检查

完成上述各项试验后，应立即对制动摩擦衬片进行目检，以核实这些制动摩擦衬片能否继续正常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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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对复合电子车辆控制系统安全方面的特殊要求

犇．１　总体要求

本附录规定了本标准涉及的复合电子车辆控制系统在安全方面的文件、故障策略及确认的特殊要

求。电子系统控制的、与安全相关的功能也可通过本标准的相应条款以采用本附录。

本附录未规定“系统”的性能标准，而是规定设计过程中应遵循的方法和型式批准时须向检测机构

公开的信息。该信息应证明系统在正常和故障状态下均能满足本标准规定的、所有适用的性能要求。

犇．２　文件

犇．２．１　要求

制造商应提供相应的文件来说明系统的基本设计、与其他车辆系统的连接方式或如何直接控制输

出变量以及制造商对系统功能和安全概念的规定。为进行定期检查，文件还应说明如何对系统当前的

工作状态进行检查。文件应简明扼要，并证明设计开发利用了相关系统领域的专业技术。

犇．２．１．１　文件分为２部分：

ａ）　型式批准的正式文件，包括 Ｄ．２所列、在提交型式批准申请时须向检测机构提供的材料

（Ｄ．２．４．４所列文件除外）。这将作为Ｄ．３规定的确认程序的主要参考依据。

ｂ）　附加材料和Ｄ．２．４．４的分析数据，由制造商保管但在型式批准时应予公开、备查。

犇．２．２　系统功能说明书

说明书应简要说明系统的所有控制功能和实现目标的方法，包括对控制实施策略的说明。

犇．２．２．１　应提供所有输入和感应变量表并限定其工作范围。

犇．２．２．２　应提供系统控制的所有输出变量表并说明其在每种情况下是由系统直接控制还是通过其他

车辆系统控制，并规定每种变量的控制范围。

犇．２．２．３　针对相应的系统性能，说明有效工作范围的界限。

犇．２．３　系统布置及示意图

犇．２．３．１　零部件明细

明细表应按序号列出所有的系统单元及实现相应控制功能所需的其他车辆系统。

应提供简要的示意图来说明组合中各单元，并标明装备的分布及相互连接关系。

犇．２．３．２　单元的功能

简要说明系统各单元的功能及其与其他单元或其他车辆系统连接的信号。可通过带标注的模块图

或其他示意图提供，也可借助图表说明。

犇．２．３．３　相互连接

分别用电路图、光纤图、管路图和布置简图简要说明电控传输连接、气压或液压传输连接和机械连

接装置在系统内部的相互连接。

犇．２．３．４　信号流和优先顺序

传输连接和在单元之间传输的信号应有明确的对应关系。

如优先顺序可能成为影响本标准所述性能或安全的问题，应确定多元数据通道内的信号优先顺序。

犇．２．３．５　单元的识别

应能清晰明确地识别每个单元（例如，对硬件的标识、对软件内容的标识或软件输出）并提供相应的

硬件和文件帮助。如一个单元或计算机集成了多种功能，则只使用一个单独的硬件识别标志，但为清晰

４４

犌犅２１６７０—２００８



和便于解释，在模块图中可用多个模块表示。制造商应利用识别标志确认所提供的装置与相应的文件

一致。

识别标志标明了硬件和软件的版本，如软件版本变化引起本标准所述单元的功能改变，应对识别标

志作相应改变。

犇．２．４　制造商的安全概念

犇．２．４．１　制造商应说明：在无故障条件下，实现系统目标所选择的策略不会损害本标准所述系统的安

全运行。

犇．２．４．２　至于系统使用的软件，则应解释其概要结构并注明所使用的设计方法和工具。制造商应准

备在需要时说明设计开发过程中通过何种方法确定系统逻辑的实现途径。

犇．２．４．３　制造商应向检测机构解释为确保系统在故障状态下安全运行而在设计时采取的预防措施。

系统失效时可采取如下预防措施：

ａ）　利用部分系统以维持工作；

ｂ）　切换到独立的备用系统；

ｃ）　关闭上层功能。

发生失效时，应通过报警信号或讯息显示等指示给驾驶员。若系统不是由驾驶员通过关掉切断开

关或通过专用开关切断特殊功能来使系统停止工作，只要失效仍然存在就应继续报警。

犇．２．４．３．１　如在发生特定失效时选择维持部分性能的运行模式，应说明条件并界定其效果。

犇．２．４．３．２　如选择第二种（备用系统）方式来实现车辆控制系统的目标，应对切换机制的原理、冗余度

逻辑及水平和备份系统检查特征进行说明并界定后备系统的效果。

犇．２．４．３．３　如选择关闭上层功能，应禁止与该功能有关的所有相应的输出控制信号，以此来限制过渡

干扰。

犇．２．４．４　通过分析从总体上说明当影响车辆控制性能或安全的特定失效发生时系统如何应对，以此

来支持上述文件。

可采用失效模式及效果分析（ＦＭＥＡ）、失效树分析（ＦＴＡ）或适合系统安全分析的其他类似方法。

采用的分析方法由制造商确定和保管，并应在型式批准时对检测机构公开备查。

文件应详细说明监测参数并规定每种失效状态下向驾驶员和／或服务／技术人员发出的报警信号。

犇．３　确认和试验

犇．３．１　应按Ｄ．２所规定的要求进行下列试验对系统功能进行确认：

犇．３．１．１　系统功能确认

作为确定正常工作水平的方法，除需要根据本标准或其他标准的型式批准程序进行专门的性能试

验外，应对照制造商的基本基准确定车辆系统在非故障状态下的性能。

犇．３．１．２　确认Ｄ．２．４规定的安全概念

为模拟单元内部故障的影响，应通过对电单元或机械元件发出相应的输出信号，来检查系统在受单

个单元失效影响时的反应。

确认结果应与失效分析的结论一致，总体效果应确保有充分的安全概念和良好的执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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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资料性附录）

试验报告及相关图表要求

犈．１　车辆参数和试验数据处理

犈．１．１　车辆参数

项　　目 处　理　方　式

最高车速／（ｋｍ／ｈ） 取整数值

质量／ｋｇ 取整数值

轮胎气压／ｋＰａ 取整数值

轴距／ｍｍ 取整数值

质心高度（空载／满载）／ｍｍ 取整数值

制动器尺寸／ｍｍ 取整数值

犈．１．２　试验数据

项　　目 处　理　方　式

制动初速度／（ｋｍ／ｈ） 取小数点后一位

制动距离／ｍ 取小数点后一位

制动距离限值

犛＝修正制动距离，ｍ；

犛ａ＝实测制动距离，ｍ；

狏ｓ＝额定制动初速度，ｋｍ／ｈ；

狏ａ＝实测制动初速度，ｋｍ／ｈ；

保留一位小数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ｍ／ｓ２） 保留两位小数

减速度／（ｍ／ｓ２） 保留一位小数

控制力 以５Ｎ为单位取整

牵引力 以１００Ｎ为单位取整

制动强度狕ｐ（单车）

狕Ｐ＝犜Ｐ／犘Ｕ；

狕ｐ＝制动强度；

犜ｐ＝牵引力；

犘ｕ＝１０×（整车质量）（Ｎ）；

保留两位小数

制动强度狕ｐ（列车）

狕Ｐ＝犜Ｐ／犘Ｕ；

狕ｐ＝制动强度；

犜ｐ＝牵引力；

犘ｕ＝１０×（列车质量）（Ｎ）；

保留两位小数

响应时间／ｓ 保留一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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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项　　目 处　理　方　式

制动压力与制动力的转换

犅＝犘·π·犇
２
ｗ
·犅犈犉·狉／（４·犚）；

犅：制动力，Ｎ；

犘：制动管路压力，ＭＰａ；

π：３．１４１６；

犇ｗ：轮缸内径，ｍ；

犅犈犉：制动器外部因数；

狉：制动器有效半径，ｍｍ；

犚：轮胎滚动半径，ｍｍ；

数据取整

达到截止压力的时间／ｓ 保留一位小数

发动机转速 以１００ｒ／ｍｉｎ为单位取整

电流 以０．５Ａ为单位取值

电压 以０．０５Ｖ为单位取值

制动时间／ｓ 保留两位小数

狋ｍ／ｓ 保留两位小数

狕ｍ／ｓ 保留三位小数

狕ＡＬ／ｓ 保留三位小数

犽ｆ，犽ｒ／ｓ 保留三位小数

犽Ｍ／ｓ 保留三位小数

犽Ｌ／ｓ 保留三位小数

犽Ｈ／ｓ 保留三位小数

狕ＭＡＬＳ／ｓ 保留三位小数

０．７５（４犽Ｌ＋犽Ｈ）／５／ｓ 保留三位小数

犈／ｓ 保留两位小数

制动力矩／（Ｎ·ｍ） 取整数值

制动力／Ｎ 取整数值

制动压力 以０．５ＭＰａ为单位取值

犈．２　车辆基本信息

犈．２．１　试验车辆

车型：　　　　　　　　　　 ＶＩＮ：　　　　　　

最高车速：　　　　　　　

最大设计总质量／ｋｇ：　　　　　　整车整备质量／ｋｇ：　　　　　

轴间质量分配（最大值）：前轴／ｋｇ：　　　　　　 后轴／ｋｇ：　　　　　

整车质量（满载）：　　　　前轴／ｋｇ：　　　　后轴／ｋｇ：　　　　

整车质量（空载）：　　　　前轴／ｋｇ：　　　　后轴／ｋｇ：　　　　

挂车最大质量（挂车无制动）／ｋｇ：　　　　　　　

轮胎尺寸：前轮：　　　　　　　后轮：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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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气压：前轮／ｋＰａ：　　　　　　后轮／ｋＰａ：　　　　　　

轴距／ｍｍ：　　　　　　

质心高度／ｍｍ：满载：　　　　　　 空载：　　　　　　

犈．２．２　制动系统

ａ）　行车制动系

控制系统和制动轮：　　　　　　　　　　　

制动力控制系统类型：　　　　　　　　　　　

ＡＢＳ制造商：　　　　　　型号：　　　　　 型式：　　　　

制动助力器类型：液压助力　　　　　　　　　　　　　　　

制动器类型：前：　　　　　　后：　　　　　　

制动鼓直径或制动盘有效直径：前：　　　　　　 后：　　　　　　

摩擦衬片尺寸：前：　　　　　　　　 后：　　　　　　　　

摩擦衬片材质：前：　　　　　　　　 后：　　　　　　　　

ｂ）　驻车制动系

类型：　　　　　　　　　　　　　　　　　　　

制动轮：　　　　　　　　控制方式：　　　　　　　　　

制动鼓直径或制动盘有效直径：前：　　　　　　 后：　　　　　　

摩擦衬片尺寸：前：　　　　　　　　 后：　　　　　　　　

摩擦衬片材质：前：　　　　　　　　 后：　　　　　　　　

犈．２．３　试验环境

天气：　　　　　　风向：　　　　　 风速／（ｍ／ｓ）：　　　　

试验路面状况：

高附着系数路面：　　　　　　　 低附着系数路面：　　　　　　

犈．２．４　试验设备

车速测量设备：　　　　　　　 制动距离测量设备：　　　　　　

减速度测量设备：　　　　　　　 控制力测量设备：　　　　　　

犈．２．５　附图

图犈．１　速度测定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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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犳１———前轴（无ＡＢＳ）；

②犳２———后轴（无ＡＢＳ）；

③犳１———前轴（有ＡＢＳ）；

④犳２———后轴（有ＡＢＳ）。

图犈．２　附着系数利用曲线（有、无犃犅犛示例）

　　①犳１———前轴（空载）；

②犳２———后轴（空载）；

③犳１———前轴（满载）；

④犳２———后轴（满载）。

图犈．３　附着系数利用曲线（空载、满载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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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犳１———前轴（空载）；

②犳２———后轴（空载）；

③犳１———前轴（满载）；

④犳２———后轴（满载）。

图犈．４　附着系数利用曲线（装有可变制动力分配系统的示例）

　　①犳１———前轴（空载）；

②犳２———后轴（空载）；

③犳１———前轴（满载）；

④犳２———后轴（满载）。

图犈．５　附着系数利用曲线（犡布置的制动系统失效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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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犳１———前轴（后轴失效）；

②犳２———后轴（前轴失效）。

图犈．６　附着系数利用曲线（犎布置的制动系统失效示例）

　　①犳１———Ａ车前轴；

②犳２———Ａ车后轴；

③犳１———Ｂ车前轴；

④犳２———Ｂ车后轴。

图犈．７　附着系数利用曲线（犃车、犅车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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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３　试验结果

犈．３．１　基本性能试验

犈．３．１．１　行车制动系试验

犈．３．１．１．１　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

表犈．１　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满载

空载

挂接无制动挂车的乘用车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犱Ｍ＋Ｒ＝　　 ｍ／ｓ２。

犈．３．１．１．２　发动机接合的０型试验

表犈．２　发动机接合的０型试验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满载

空载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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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３．１．１．３　发动机停机或能源驱动装置失效时的０型试验

表犈．３　发动机停机或能源驱动装置失效时的０型试验

被试车辆状态（□发动机停止　□能源驱动装置停止）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速度／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犈．３．１．１．４　Ⅰ试验（衰退和恢复试验）

表犈．４１　加热过程

额定车速

初速度／（ｋｍ／ｈ） 末速度／（ｋｍ／ｈ）
制动间隔／（ｓ或ｍ）

表犈．４２　热态性能试验

规定

车速／

（ｋｍ／ｈ）

试验

次数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１

２

要求值的６０％：停止距离　　 ｍ和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要求值的７５％：停止距离　　 ｍ和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４．８２ｍ／ｓ２ 以上。

表犈．４３　恢复过程

规定车速／（ｋｍ／ｈ）

表犈．４４　恢复性能试验

规定

车速／

（ｋｍ／ｈ）

试验

次数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１

２

停止距离范围： ｍ～ ｍ或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范围： ｍ／ｓ２～ ｍ／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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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犈．４５　Ⅰ型试验后的制动摩擦衬片及行驶状态检查

制动摩擦衬片： □粘合　　 □未发生粘合；

被试车辆的行驶状态： □符合　　 □不符合。

犈．３．１．２　失效试验

犈．３．１．２．１　制动液泄漏试验

表犈．５　制动液泄漏试验

（失效状态：□左前轮　□右前轮　□左后轮　□右后轮）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满载

空载

犈．３．１．２．２　能源失效试验

表犈．６１　能源失效试验（无需助力即可实现应急制动的助力制动系）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满载

空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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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犈．６２　能源失效试验（借助助力方可实现应急制动的助力制动系）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满载

空载

表犈．６３　能源失效试验（动力制动系）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满载

空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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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３．１．２．３　可变制动力分配系统失效试验

表犈．７　制动力分配系统失效试验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满载

空载

犈．３．１．３　报警信号试验

犈．３．１．３．１　制动液泄漏报警试验

表犈．８１　制动液泄漏报警试验

报警信号颜色 报警信号位置 响应

犈．３．１．３．２　能源失效报警试验

表犈．８２　能源失效报警试验

光学报警信号 声学报警信号

报警信号颜色 报警信号位置 响应 音量 响应

犈．３．１．３．３　可变制动力分配系统报警试验

表犈．８３　可变制动力分配系统报警试验

报警信号颜色 报警信号位置 响应

犈．３．１．４　驻车制动试验

犈．３．１．４．１　静态试验

表犈．９１　驻车制动坡道试验（上坡／下坡）

坡度 控制力／Ｎ 停止状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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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犈．９２　驻车制动牵引试验（向前／向后）

控制力／Ｎ 牵引力／Ｎ
制动强度狕Ｐ

单车 列车

犈．３．１．４．２　动态试验

表犈．１０　驻车制动动态试验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ｍ 限值／ｍ

充分发出的平均

减速度／（ｍ／ｓ２）

车辆停止前的瞬

时减速度／（ｍ／ｓ２）

控制力／

Ｎ

犈．３．１．４．３　驻车制动报警试验

表犈．１１　驻车制动报警试验

报警信号位置 响　　应

犈．３．１．５　响应时间试验

犈．３．１．５．１　制动分泵（气室）或气控液压助力器

表犈．１２１　制动分泵（气室）或气控液压助力器

被测车轴 操作时间

时间／ｓ

犈．３．１．５．２　通过软管接头连接的挂车

表犈．１２２　通过软管接头连接的挂车

饱和压力的７５％ 操作时间

时间／ｓ

犈．３．１．６　对电控传输车辆的附加要求—补偿试验

表犈．１３１　横向制动力补偿试验

载荷

状态

制动

初速度／

（ｋｍ／ｈ）

制动压力／ＭＰａ

前轴 后轴

左 右 左 右

减速度／（ｍ／ｓ２）

报警信号

颜色 位置 响应

满载
（　）≥２ｍ／ｓ２

（　）＜２ｍ／ｓ２

空载
（　）≥２ｍ／ｓ２

（　）＜２ｍ／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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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犈．１３２　单根车轴的补偿试验

载荷

状态

制动

初速度／

（ｋｍ／ｈ）

制动压力／ＭＰａ

前轴 后轴

左 右 左 右

减速度／（ｍ／ｓ２）

报警信号

颜色 位置 响应

满载

（　）≥２ｍ／ｓ２

（　）＜２ｍ／ｓ２

空载

（　）≥２ｍ／ｓ２

（　）＜２ｍ／ｓ２

表犈．１３３　电控传输报警装置响应确认试验

报警信号颜色 报警信号位置 响应

犈．３．１．７　挂车牵引装置试验

表犈．１４１　能量供给试验—挂车电压供给试验

控制力／Ｎ 端电压／Ｖ 可变电阻能耗／Ａ

表犈．１４２　过载短路试验

控制力／Ｎ 可变电阻能耗／Ａ 回路短路

犈．３．１．８　装备电控传输装置的驻车制动试验

表犈．１５１　电控传输制动系统线路（故障）试验（上坡／下坡）

坡度 故障状态 控制力／Ｎ 停止状态 解除驻车制动

线路破损

控制装置失效

线路破损

控制装置失效

表犈．１５２　装备电控传输装置的驻车制动系的报警装置检查

电控传输装置损坏或控制装置失效

报警信号颜色 报警信号位置 响应

除控制装置和能量供给失效以外的电控装置外部线路损坏

报警信号颜色 报警信号位置 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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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３．１．９　向外部装置供能的试验

犈．３．１．９．１　静态试验

表犈．１６１　坡道试验法（上坡／下坡）

坡度 控制力／Ｎ 停止状态

％

％

表犈．１６２　牵引试验（前进、后退）

控制力／Ｎ 牵引力／Ｎ

制动强度狕Ｐ

乘用车单车 乘用车列车

犈．３．１．９．２　动态试验

表犈．１７　动态试验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车辆停止前的

瞬时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犈．３．１．９．３　关闭点火开关或拔出钥匙试验

表犈．１８１　静态试验（上坡、下坡）

坡度 控制力／Ｎ 停止状态

％

％

表犈．１８２　驻车制动功能试验

试验结束后驻车制动系的工作状态：□符合　　 □不符合。

犈．３．１．１０　装备电控传输装置的行车制动系试验

犈．３．１．１０．１　关闭点火开关或拔出钥匙试验

表犈．１９　关闭点火开关或拔出钥匙试验

控制力／Ｎ 制动压力／ＭＰａ 制动力／Ｎ ０型试验得到的制动力／Ｎ

９５

犌犅２１６７０—２００８



犈．３．１．１０．２　电控传输装置失效试验

表犈．２０１　电控传输装置失效试验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满载

空载

表犈．２０２　电控传输装置持续失效时的报警装置试验

报警信号颜色 报警信号位置 响应

表犈．２０３　电控传输装置的能源失效试验

控制力／Ｎ 制动压力／ＭＰａ 制动力／Ｎ 常态（正常）制动力／Ｎ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犈．３．１．１０．３　动力电池电压降试验

表犈．２１１　动力电池电压降试验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满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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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犈．２１１（续）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空载

表犈．２１２　动力电池电压降低报警装置功能试验

报警信号颜色 报警信号位置 响应

犈．３．１．１０．４　从行车制动装置到辅助设备的能源供给试验 （外部装置的能源供给试验）

表犈．２２１　全部辅助装置工作时的确认 （根据外部装置动作的试验）

发动机转速／（ｒ／ｍｉｎ） 控制力／Ｎ 制动压力／ＭＰａ 制动力／Ｎ ０型试验得到的制动力／Ｎ

表犈．２２２　临界电压确认（电能中断试验）

发动机转速／（ｒ／ｍｉｎ） 控制力／Ｎ 制动压力／ＭＰａ 制动力／Ｎ ０型试验得到的制动力／Ｎ

犈．３．１．１０．５　储能器容量检查

表犈．２３１　车辆行驶中的能源失效试验

控制力／Ｎ 制动压力／ＭＰａ 制动力／Ｎ ０型试验得到的制动力／Ｎ

表犈．２３２　车辆静止时的能源失效试验（上坡／下坡）

坡度 控制力／Ｎ 停止状态 制动灯响应

％

％

犈．３．１．１１　装备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统车辆的附加要求

犈．３．１．１１．１　发动机接合的０型试验

表犈．２４１　低附着系数路面的车辆动态检查

载荷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控制力／

Ｎ
转向盘转角

车辆状态

车轮抱死

满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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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犈．２４１（续）

载荷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控制力／

Ｎ
转向盘转角

车辆状态

车轮抱死

空载

犈．３．１．１１．２　Ⅰ型试验（衰退和恢复试验）

表犈．２５１　犅型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统的加热／冷却后的制动试验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表犈．２５２　热态性能试验时车速未达到规定值时的重新测定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犈．３．１．１１．３　电动部件全部失效时的制动系统试验

表犈．２６　电动部件全部失效时的制动系统试验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满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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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犈．２６（续）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空载

犈．３．１．１１．４　失效导致产生最大制动力时的试验

表犈．２７　失效导致产生最大制动力时的试验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满载

空载

犈．３．１．１１．５　电动部件失效时的警报装置检查

表犈．２８　电动部件失效时的警报装置检查

报警信号颜色 报警信号位置 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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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３．１．１１．６　车辆瞬时状态检查

表犈．２９　车辆瞬时状态检查

载荷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速度／

（ｋｍ／ｈ）

转向盘

转角

车辆状态

车轮抱死 控制装置

满载

变速器　带挡

变速器　带挡

变速器　带挡

变速器　带挡

变速器　带挡

变速器　带挡

空载

变速器　带挡

变速器　带挡

变速器　带挡

变速器　带挡

变速器　带挡

变速器　带挡

犈．３．２　供能和储能装置检查

犈．３．２．１　储能装置的容量试验

表犈．３０　储能装置的容量试验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满载

空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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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３．２．２　传输装置失效试验

表犈．３１　传输装置失效试验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满载

空载

犈．３．２．３　液力能源的容量试验

４次促动后管路压力达到关闭压力所需时间　　　　。

犈．３．２．４　能量失效时的报警装置确认试验

表犈．３２　能量失效报警检查

光学报警信号 声学报警信号

报警信号颜色 报警信号位置 响应 音量 响应

犈．３．３　制动力分配检查

犈．３．３．１　车轮抱死顺序试验

表犈．３３１　高附着系数路面试验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速度／

（ｋｍ／ｈ）
控制力／Ｎ 抱死顺序 抱死状态

□无抱死　□前轴抱死　□同时抱死

□无抱死　□前轴抱死　□同时抱死

□无抱死　□前轴抱死　□同时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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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犈．３３２　低附着系数路面试验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速度／

（ｋｍ／ｈ）
控制力／Ｎ 抱死顺序 抱死状态

□无抱死　□前轴抱死　□同时抱死

□无抱死　□前轴抱死　□同时抱死

□无抱死　□前轴抱死　□同时抱死

犈．３．３．２　可变制动力分配系统（无犃犅犛）失效时的制动试验

表犈．３４　可变制动力分配系统（无犃犅犛）失效时的制动试验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满载

空载

犈．３．３．３　扭矩轮试验

图犈．８　附着系数利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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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３．４　犃犅犛试验

犈．３．４．１　犃犅犛报警装置的确认试验

表犈．３５　犃犅犛报警装置的确认试验

报警信号颜色 报警信号位置 响应

犈．３．４．２　犃犅犛失效时的制动性能试验

表犈．３６　犃犅犛失效时的制动性能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满载

空载

犈．３．４．３　能耗试验

表犈．３７　能耗试验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车速／

（ｋｍ／ｈ）

制动距离

实测值／

ｍ

限值／

ｍ

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满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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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３．４．４　狕犃犔测定

表犈．３８１　高附着系数路面试验

载荷状态 试验次数 车速从４５ｋｍ／ｈ降至１５ｋｍ／ｈ的时间／ｓ 控制力／Ｎ 狋ｍ 狕ＡＬ ε

满载

空载

表犈．３８２　低附着系数路面试验

载荷状态 试验次数 车速从４５ｋｍ／ｈ降至１５ｋｍ／ｈ的时间／ｓ 控制力／Ｎ 狋ｍ 狕ＡＬ ε

满载

空载

表犈．３８３　狕犕犃犔犛测定

试验

次数

车速从４５ｋｍ／ｈ降

至１５ｋｍ／ｈ的时间／

ｓ

控制力／

Ｎ
狋ｍ 狕ＭＡＬＳ

车辆状态

车速大于１５ｋｍ／ｈ

时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

通道

横摆角

超过１５°

异常

振动

狕ＭＡＬＳ＝　　≥０．７５（４犽Ｌ＋犽Ｈ）／５＝０．７５（４×　　＋　　）／５＝（　　）

狕ＭＡＬＳ＝　　≥犽Ｌ＝　　

犈．３．４．５　犽值测试

表犈．３９１　高附着系数路面试验

载荷

状态
制动轴 试验次数

车速从４０ｋｍ／ｈ降至

２０ｋｍ／ｈ的时间／ｓ
狋ｍ 狕ｍ 犽ｆ或犽ｒ 犽Ｍ

满载

前轴

后轴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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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犈．３９１（续）

载荷

状态
制动轴 试验次数

车速从４０ｋｍ／ｈ降至

２０ｋｍ／ｈ的时间／ｓ
狋ｍ 狕ｍ 犽ｆ或犽ｒ 犽Ｍ

空载

前轴

后轴

表犈．３９２　低附着系数路面试验

载荷

状态
制动轴 试验次数

车速从４０ｋｍ／ｈ降至

２０ｋｍ／ｈ的时间／ｓ
狋ｍ 狕ｍ 犽ｆ或犽ｒ 犽Ｍ

满载

前轴

后轴

空载

前轴

后轴

犈．３．４．６　对装备犃犅犛车辆的附加要求

犈．３．４．６．１　车轮抱死判定试验

表犈．４０１　高附着系数路面试验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速度／

（ｋｍ／ｈ）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超过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通道 横摆角超过１５°

满载

空载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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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犈．４０２　低附着系数路面试验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速度／

（ｋｍ／ｈ）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超过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通道 横摆角超过１５°

满载

空载

表犈．４０３　对接路面试验（从高附着系数路面到低附着系数路面）试验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速度／

（ｋｍ／ｈ）

控制力／

Ｎ

车辆状态

车速超过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通道 横摆角超过１５°

满载

空载

表犈．４０４　对接路面试验（从低附着系数路面到高附着系数路面）试验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速度／

（ｋｍ／ｈ）

控制力／

Ｎ

加速度

增加

车辆状态

车速超过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通道 横摆角超过１５°

满载

空载

表犈．４０５　对开路面试验

载荷

状态

规定车速／

（ｋｍ／ｈ）

试验速度／

（ｋｍ／ｈ）

控制力／

Ｎ

转向盘

转角

车辆状态

车速超过

１５ｋｍ／ｈ时

车轮抱死

超出３．５ｍ通道 横摆角超过１５°

满载

空载

犈．３．５　制动摩擦衬片的惯性测功机试验

犈．３．５．１　试验车辆

车型：　　　 制动摩擦衬片类型：　　　　 摩擦衬片一致性确认：　　　

犈．３．５．２　试验设备

测功机：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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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３．５．３　试验结果

表犈．４１１　发动机脱开的０型试验（常温时的制动试验）

额定速度／（ｋｍ／ｈ）
平均制动扭矩／（Ｎ·ｍ）

一致性确认 制动摩擦衬片类型

表犈．４１２　Ⅰ型试验（衰退试验）—高温制动试验

额定速度／（ｋｍ／ｈ）
制动管路压力或

制动力／ＭＰａ或Ｎ

平均制动扭矩／（Ｎ·ｍ）

一致性确认 制动摩擦衬片类型

犈．３．５．４　制动摩擦衬片检查

试验后的摩擦衬片状态：　　　　　

犈．３．６　适用于复合电子车辆控制系统安全方面的特殊要求

犈．３．６．１　试验车辆

车型：　　　　　 ＶＩＮ：　　　　　

犈．３．６．２　复合电子车辆控制系统规范

复合电子控制系统　　　　　

犈．３．６．３　试验结果

犈．３．６．３．１　常规操作结果确认：　　　　　

犈．３．６．３．２　失效影响确认

表犈．４２　失效影响确认

故障部位 故障状态 报警响应 响应

犈．３．７　抗扰性试验—车辆试验

犈．３．７．１　试验车辆

车型：　　　　　 ＶＩＮ：　　　　　 ＡＢＳ类型：　　　　　

犈．３．７．２　试验结果

表犈．４３１　抗扰性试验

○：符合　×：不符合

试验频率／

ＭＨｚ

２７

（　）

４５

（　）

６５

（　）

９０

（　）

１２０

（　）

１５０

（　）

１９０

（　）

２３０

（　）

２８０

（　）

３８０

（　）

４５０

（　）

６００

（　）

７５０

（　）

９００

（　）

试

验

ＡＢＳ

报警

结

果

ＡＢＳ

响应

试验时天线位置：□被试车辆前方　□被试车辆后方

注：试验所采用的频率与表中数值不同时应在括号中予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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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３．８　抗扰性试验—犈犛犃试验

犈．３．８．１　犈犛犃试验

ＡＢＳ类型：　　　　　

犈．３．８．２　试验方法

表犈．４３２　试验方法

试验频率／ＭＨｚ 试　验　方　法

注：试验方法示例：（ＴＥＭ单元，天线照射法、场地，ＢＣＩ，带状线）

犈．３．８．３　试验结果

表犈．４３３　抗扰性试验

○：符合　×：不符合

试验频率／

ＭＨｚ

２７

（　）

４５

（　）

６５

（　）

９０

（　）

１２０

（　）

１５０

（　）

１９０

（　）

２３０

（　）

２８０

（　）

３８０

（　）

４５０

（　）

６００

（　）

７５０

（　）

９００

（　）

试

验

ＡＢＳ

报警

结

果

ＡＢＳ

响应

注：试验所采用的频率与表中数值不同时应在括号中予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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